
關

於

「
議
員
薪
事
」
之
判
決

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十
卷
第
二
九
六
頁
以
下

譯

者

：
董
保
城

〈
判

決

要

旨

>

1.
 

基
本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三
項
所
提
之
補
償
金
，
原
先
用
意
是
提
供
議
員
特
殊
支
出
補
償
金
，
現
在
已
成
爲
國
庫

 

支
付
議
員
及
其
家
屏
的
生
活
费
用
，
因
擔
任
議
員
職
務
之
報
酬
金
。

議

員

並

非r

公
務
員
」

，
他
是
接
受
人
民
之
委
託
而
行
使
公
職
，
是

r

人
民
的
代
表
」

，
受

到

r

自
由
委
任
」
託

 

負

*
獏

得
之
給
付
已
非
單
純r

支
出
費
用
補
償
金
」

，
而
是
從
國
庫
獲
得
他
的
一
份
收
入
。

2.
 

a)
從
平
等
權
規
範
得
出
，
所
有
的
議
員
都
應
領
取
相
同
的
支
出
費
用
補
償
金
。
礒
員
是
否
個
別
花
费
不
同
精
力

 

從

事

議

員

職

務

，
或
是
個
別
支
出
互
不
相
同
或
其
職
業
收
入
互
異
等
因
素
均
與
領
取
支
出
補
償
金
無
關
。

b)
議
員
之
费
用
計
算
方
法
，
應
考
慮
沒
有
職
業
收
入
者
及
因
議
員
公
職
而
損
失
全
部
或
部
分
收
入
者
，
無
論
爲

I

五
九



:
六
o

何

，
费
用
均
應
足
以
提
供
議
貝
之
生
活
所
需
，
且
符
合
議
員
職
務
之
重
要
性
。

3. 

議

員

、
生
活
費
用
，
具
有
所
得
之
性
質
，
應
與
其
他
人
相
同
，
並
繳
交
所
得
税
。
若
按
照
實
際
狀
況
，
因
議
員

 

工
作
相
關
之
特
殊
支
出
發
給
之
補
償
金
才
以
免
稅
處
理
。

4.
 

V
公
務
員
擔
任
議
員
之
有
關
規
定
實
體
法

h
乃
屬
於
議
員
身
份
之
法
規
，
無
論
將
這
些
法
規
劃
分
議
員
費
用
法

 

或
是
公
務
員
法
內
。

M

公
務
員
若
當
選
爲
議
員
，
繼
續
領
取
薪
俸
或
因
退
休
而
領
退
休
金
，
S

始

至

今

，
在
議
員
法
內
均
屬
於
一
種

特

權

。
d

這
項
特
權
在
議
員
法
規
定
「
議
員
可
獲
得
適
宜
之
生
活
費
」
時
即
已
喪
失
。
否

則

，
本
特
權
違
反
基
本
法
的

 

平
等
原
則
。

5. 

基
本
法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一
_.
項
與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法
規
設
計
是
希
望
議
員
避
免
從
雇
傭
契
約
，
或
是
不
必

 

償
還
性
質
的
類
似
顧
問
燹
約
關
係
中
取
得
费
用
收
入
，
而
使
議
員
因
此
在
國
會
中
會
代
表
付
費
的
雇
主
，
企
業
或
是
財

 

圃
組
織
的
利
益
，
並
爲
之
效
力
1
M

種
收
入
與
議
員
應
有
的
超
然
立
場
及
其
他
議
員
收
入
應
與
之
相
同
的
情
況
均
不
符

 

合

。
6.
 

根
據
民
主
法
治
原
則
(
基
本
法
第：

；〇
條

)

，
國
會
內
之
意
見
形
成
過
程
，
包
括
決
定
支
出
補
償
金
之
多
寡
，
 

及
與
議
員
地
位
相
稱
之
支
付
費
用
規
定
，
均
應
使
民
眾
得
知
，
並
公
開
討
論
決
定
。

以
上
爲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一
月
五
曰
第
二
庭
判
決
結
束
係
根
據
一
九
七
五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
e
詞
審
理
作
成
之



—
2

 ff
l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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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
3
/
7
4
-

憲
法
訴
願
人
工
程
碩
±

 
x

x

x

委
託
人
：

D
r
.

 
H
o
r
s
t
l
-
e
c
h
n
e
s

 

及
 

D
r
.

 A
r
n
o

 W
a
i
t
e

 潷
師

 

住
址
•
 ■
 S

a
a
r
b
r
i
i
c
k
e
n

 

3
,
B
a
h
n
h
o
f
s
t
r
»
J
s
e

 

4
5
-

訴
願
人
針
對
薩
爾
邦
議
會
H

6

月
20

日
(

薩
爾
邦
官
方
公
吿
第

5
1

貴
)

薩
爾
邦
法
第

9
7
簾

第
3

條
第
1

項
 

字
母
C

及
第
13

條
第
1

項
第
4

號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
判

決

主

文

：

1.
 

薩
爾
邦
議
會
一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(
薩
爾
邦
官
方
公
吿
第
五
一
七
頁
)
薩
爾
邦
法
律
第
九
七
〇
號

第

五

、
六
 

、
九
條
及
第

十

三

條

第一

項
第
一
到

四

號

，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均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。

2.
 

薩
爾
邦
應
支
付
本
憲
法
訴
願
人
應
得
之
報
酬
費
用
。

判

決

理

由

：

A
、
—

I
、

本
憲
法
訴
願
乃
針
對
薩
爾
邦
豔
會
議
員
之
身
份
及
財
務
支
付
條
文
。
該
訴
願
案
於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部

 

份
判
決
中(

B
v
e
r
f
G
E

 38
3
2
6
f ®

到

駁

回

’
因
其
內
容
針
對
一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二
十
曰
薩
爾
邦
議
會
之
薩
爾
邦
法
令



第
九
七

◦
號
第
三
條
第
1
项
字
母
C

—
在
下
文
內
稱
邦
議
會
法
I

 (
薩
爾
邦
官
方
公
吿
第
五
一
七
頁
)
。
該
憲
法
訴
願

 

之
內
容
細
節
，
將
在
下
面
章
節
本
判
決
理
由
之
A

I

和

>
11
內

陳

述

。

在
接
下
來
審
查
憲
法
訴
願
人
提
出
之
邦
議
會
第
十
：一：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以
及
與
之
有
關
之
其
他
條
文
足
否
符
合
憲

 

法
精
神
問
題
，
憲
法
法
院
根
據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部
份
判
決
理
由
之c

l
l
r

曾
約
傳
遼
法
訴
願
人
，
薩
爾
邦

 

議
會
及
薩
爾
邦
內
政
部
長
以
直
接
關
係
人
身
份
接
受
一

M
辭

審

理

，
此
外
亦
請
聯
邦
議
會
、
聯
邦
參
議
會
、
聯
邦
政
府
、 

其
他
各
邦
邦
議
會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議
會
及
在
聯
邦
議
會
之
各
政
撖
以
書
面
及
至
言
詞
審
理
就
：卜
列
問
題
發
表
意
見
■.
聯
 

邦
議
會
議
員
及
各
邦
議
會
議
員
需
要
多
少
精
力
放
在
議
會
及
選
區
上
？
聯
邦
議
會
及
各
邦
議
會
成
員
歷
年
來
的
職
業
比

 

例
情
形
如
何
？

X
其
是
公
務
員
所
佔
比
例
爲
何
？
議
員
因
議
員
職
位
所
獲
得
之
收
入
爲
何
？
有
多
少
議
員
除
因
議
員
職

 

務
的
收
入
，
還
有
兼
差
之
收
入
？
議
員
的
地
位
自
十
九
世
紀
末
至
今
有
何
種
改
變
，
改
變
多
少
？
特
別
是
提
供
議

M
「
 

合

宜

，
保
障
其
獨
立
立
場
之
議
員
補
償
金
」
意
義

h
.有
何
改
變
？
金
額
上
的
增
加
從
其
免
税
特
權
，
公
務
員
特
權
及
停

 

職
停
薪
補
償
費
的
有
關
條
例
，
養
老
保
險
及
其
他
類
似
條
例
上
，
特
別
足
從
平
等
權
，
及
傳
統

h
之
職
業
公
務
員
原
則

 

來

看

，
有
何
影
響
？
聯
邦
議
會
與
邦
議
會
議

M
有
那
些
明
顯
差
異
？
在
上
述
考
量
下
，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二
條
第
：
字
母

 

第

五

、
六

、
九

、
十

三

、
十
四
及
第
十
六
條
等
規
定
有
何
見
解
？

薩
爾
邦
議
會
、
徳
國
聯
邦
議
會
及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邦
議
會
分
別
以
軎
面
說
明
立
場
：

1.
薩

爾

邦

議

會

4
主
要
見
解
如
下
：
目
前
尙
未
終
結
的
審
理
乃
違
法
不
當
；
因
爲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本
身
即
受
制
於
訴
願
者
在
憲
法



訴
願
狀
中
所
提
的
法
律
條
文
內
容
，
無
權
作
超
出
該
法
範
圍
之
決
定
，
或
審
視
此
法
及
其
他
邦
議
會
法
令
是
否
有
違
憲

 

情

事

。
該
法
之
第
一
段
即
完
全
劃
規
邦
議
員
法
律
地
位
，
此
點
無
法
作
爲
憲
法
訴
願
程
序
之
撤
銷
對
象
，
而
爲
機
關
訴

 

訟

事

項

’
不
屬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審
理
範
圍
。
畢
竞
訴
願
申
請
人
並
未
參
加
上
次
邦
議
貝
選
舉
’
並
無
保
障
個
人
利
益

 

之
需
要
及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權
利
。

b)
邦
議
員
之
費
用
採
預
估
及
大
致
補
償
其
損
失
方
式
，
此
等
費
用
並
非
薪
俸
。
目
的
是
保
障
邦
議
員
在
面
對
國
家

 

及
各
政
黨
時
能
保
持
爾
立
超
然
立
場
，
完
成
他
們
自
由
委
任
的
議
貝
任
務
。
在
政
治
社
會
方
面
若
逢
改
變
，
亦
不
致
彩

 

響
造
成
法
律
失
效
或
更
動
，
最
多
僅
促
使
立
法
者
重
行
審
査
法
律
狀
況
而
修
法
。
此
外
聯
邦
議
員
與
各
邦
議
員
亦
有
所

 

不

同

。
邦
議
員
除
執
行
議
員
職
務
外
，
仍
保
有
原
來
的
職
業
；
他
們
領
取
的
费
用
以
其
本
質
與
作
用
來
看
，
乃
補
償
基

 

於

執

行

職

務

，
造
成
之
開
銷
。

本
身
爲
公
務
員
的
議
員
，
可
獲
得
退
休
金
乃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條
第
一
項
及
邦
立
法
者
對
所
有
邦
公
務
員
舆

 

羼

於
邦

之

社

團

、
機
構
和
基
金
會
採
行
之
選
舉
限
制
—

以
互
不
相
容
法
規
形
式
—
這
種
退
休
金
保
障
即
爲
此
一
參
選
限

 

制

之

補

償

。
國
家
對
退
休
公
務
M
負
有
提
供
生
活
費
的
義
務
’
此
黏
爲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之
公
務
M
待
遇
原

 

則

。
因
此
憲
法
提
供
保
障
，
議
員
除
本
身
可
取
得
捕
償
性
質
之
费
用
外
，
還
可
因
與
其
議
員
任
務
不
相
容
之

X
作
獲
得

 

其

他

補

助

，
例
如
因
無
法
擔
任
公
職
需
停
職
停
薪
而
獲
補
償
，
或
以
退
休
金
等
其
他
方
式
保
障
生
活
。

雖
然
公
務

M
擔
任
議

M
時
有
權
獲
生
活
保
陣
或
其
他
津
貼
，
並
於
議
貝
任
期
屆
滿
時
可
重
返
公
職
，
但
此
舉
並
非

 

意
味
其
他
不
间
職
業
的
嫌
員
也
應
有
類
似
相
關
規
定
。
薩
爾
邦
目
前
針
對
各
行
各
業
規
定
之
法
律
狀
柷
並
無
不
當
差
異



I

六
四

情

形

。在
邦
議
會
法
所
規
定
之
邦
議
員
費
用
係
一
種
補
償
性
質
，
因
此
不
符
合
稅
法
所
得
定
義
，
不
算
是
個
人
收
入
。
邦
 

之
立
法
者
則
有
必
要
決
定
此
费
用
是
否
免
稅
，
或
是
如
何
免
税
。
目
前
費
用
屬
免
税
，
若
徵
稅
，
將
促
使
議
員
傾
向
往

 

專
職
議
員
發
展
，
因
爲
兼
職
的
經
濟
效
益
會
降
低
。

若
某
議
員
除
了
議
員
费
用
外
，
仍
有
其
他
來
自
國
庫
的
收
入
，
除
非
這
些
收
入
均
以
「
同
一
種
原
由
」
支

付

，
否
 

則
不
需
計
算
扣
除
。

薩
爾
邦
邦
議
會
法
內
對
議
員
費
用
有
明
確
規
定
，
議
員
其
他
因
公
或
因
職
而
取
得
之
收
入
金
額
不
高
並
非
重
要
收

入

。
2.
徳
國

聯

邦

議

會

：

國
會
議
員
的
法
律
地
位
原
則
上
便
與
所
有
公
職
人
員
的
法
律
地
位
不
同
。
議
員
的
特
色
至
今
仍
是
自
由
委
任
式
；
 

代
表
全
體
人
民
。
德
國
的
民
主
政
治
精
神
在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八
條
之
代
議
制
表
露
無
逍
。
憲
法
的
代
議
制
之
原
則
在
基

 
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所
賦
予
各
撖
重
要
地
位
之
規
定
也
不
曾
改
變
。
儘
管
在
憲
法
上
賦
予
各
政
黨
之
地
位
影
響
到
自
由
委

 

任
之
運
作
，
但
仍
不
能
視
爲
直
接
民
+
;
。
由
此
得
知
議
員
在
憲
法
上
的
地
位
也
未
改
變
。
不
同
的
是
隨
著
議
員
職
務
上

 

的
需
要
，
工
作
有
增
減
，
以
及
國
會
議
員
的
職
業
比
例
因
時
代
而
改
變
。
議
員
不
似
過
去
僅
來
自
社
會
某
些
階
層
，
而
 

是
來
自
各
行
各
業
。
雖
然
.國
會
議
員
的
工
作
廣
泛
但
仍
不
應
視
爲
一
種
職
業
，
因
爲
這
不
是
一
份
長
期
的H

作

，
不
足

 

以
做
爲
維
持
基
本
先
活
的
一
技
之
長
。
至
今
絕
大
部
份
的
議
員
仍
從
事
原
有
的
職
業
工
作
，
尤
其
是
地
方
政
府
的
各
邦



邦
議
會
議
員
。
雖
然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二
項
稱
議
員
之r

公
職j

,
國
會
議
員
也
享
有
退
体
保
險
制
度
，
但
這
些
仍

 

不
足
以
將
議
員
之
職
當
做
近
似
公
務
員
之
職
。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二
項
採
用
公
職一

詞
乃
是
一
種
極
爲
廣
義
的
用
法

 

，
而
退
休
保
險
則
是
爲
了
保
障
議
員
能
獨
立
執
行
職
務
而
具
有
的
補
償
性
質
行
爲
。

稱
爲
補
償
金
之
議
員
費
用
乃
基
於
補
管
其
收
入
揖
失
的
原
則
發
給
，
儘
管
近
來
由
於
議
員
社
會
地
位
較
過
去
改
善

 

很

多

，
在
計
算
時
也
較
從
前
更
爲
寬
裕
，
然
而
議
員
費
用
仍
屬
補
償
性
質
*
不
容
改
變
。
尤
其
是
補
償
金
絕
非
薪
水
。
 

目
前
德
國
聯
邦
議
會
議
員
獲
得
之
g
置
收
入
從
他
們
長
時
間
的
工
作
及
能
力
要
求
而
言
，
與
公
務
員
相
當
的
職
等
相
比

 

，
其
報
酬
並
不
合
宜
；
因

此

，
聯
邦
議
會
議
員
以
其H

作
能
力
換
得
的
配
備
所
得
僅
爲
一
種
補
償
牲
質
，
並
未
逾
越
此

 

一
範
圍
。
議
員
的
基
本
費
用
乃
出
於
技
術
上
原
因
比
照
聯
邦
部
長
支
薪
等
級
，
不
足
以
認
定
此
爲
其
收
入
的
法
律
依
據

 

。
退
休
金
制
度
乃
基
於
議
員
社
會
地
位
及
保
障
獨
立
執
行
任
務
的
補
償
性
措
施
。
今
天
此
種
補
償
費
不
足
以
平
衡
議
員

 

各
方
面
之
支
出
；
補
償
也
包
括
議
員
因
擔
任
議
員
期
間
而
無
法
從
事
他
業
可
能
造
成
的
損
失
。
但
此
點
並
非
個
別
計
算

 

，
而
是
大
致
整
體
地
估
算
，
大
部
份
議
員
無
法
借
議
員
費
用
安
養
家
計
，
換

句

話

說

，
這
筆
補
償
金
乃
爲
平
衡
各
方
面

 

支

出

，
似

爲

其

收

入

，
但
仍
不
足
以
稱
爲
公
務
員
薪
水
或
是
薪
俸
。

議
員
補
償
金
制
度
由
議
會
法
規
定
：
公
務
員
於
擔
任
議
員
期
間
仍
繼
績
支
領
退
休
金
，
這
項
規
定
是
公
務
員
法
的

 

重

點

項

目

，
而
公
務
員
法
對
議
員
及
國
會
關
係
亦
劃
分
得
很
消
楚
。
基

本

法

第一

三
七
條
第一

項

規

定

，
公
職
與
議
負

 

職

不

相

容

，
公
職
人
員
可
能
受
到
參
選
議
貝
的
限
制
，
而
給
付
規
定
則
基
於
該
法
所
定
。
此
點
雖
然
想
法
上
並
未
規
定

 

出

，
卻
爲
患
法
所
容
許
。
憲
法
有
關
公
務
負
的
規
定
並
無
這
方
面
的
禁
令
；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也
無
顧
廉
。
雖
然

一
六
五



近
年
來
聃
邦
議
會
及
备
邦
鼸
會
議
員
內
的
公
務
M
有
增
加
趨
勢
，
但
這
不
應
看
做
是
由
於
公
務
員
比
其
他
職
業
人
士
享

 

有
更
儍
惠
的
經
濟
條
件
之
故
。
立
法
者
在
處
理
道
項
規
定
倒
是
並
未
採
强
制
専
擅
的
方
式
。

從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一

項
觀
點
來
看
，
雞
然
公
職
人
貝
可
以
轉
任
諷
員
’
但
是
此
規
定
郤
不
應
適
用
其
他
行
業
擔

 

任
議
員
時
，
亦
補
償
他
們
停
職
停
薪
之
一
級
損
失
。
因
爲
每
種
行
業
從
各
種
角
度
來
看
，
都
是
差
異
極
大
。
這
種
情
形

 

即
使
是
透
過
補
償
金
也
無
法
改
變
。
議
員
進
入
議
會
時
，
每
人
的
過
去
收
入
都
不
同
，
他
們
面
對
個
人
的
職
業
風
險
也

 

各
有
不
同0

基
本
上
議
貝
獲
得
的
補
償
性
费
用
只
是
用
來
保
障
他
們
維
持
超
然
立
場
的
基
本
費
用〇

根
據
»
邦
議
會
的
見
解
’
議
員
獲
得
的
費
用
一
向
是
大
槪
補
償
性
的
支
給
’
因
此
依
目
前
所
得
稅
法
不
徵
稅
’
此

 

點
並
不
違
憲
；
尤
其
是
道
項
規
定
並
不
違
背
平
等
原
則
。
議
員
的
费
用
是
否
應
課
稅
是
在
立
法
人
的
權
限
內
，
現
在
這

 

個
問
題
由
於
牽
涉
很
廣
，
E
成

立

一
個
專
责
委
員
會
調
査
研
究
。

脚
邦
鼸
員
費
用
外
的
收
入
方
面
，
參
加
歐
洲
共
同
體
代
表
大
會
的
議
II
除
車
費
補
助
外
，
毎
天
支
領
一
八
三
馬
克

 

，
參
加
德
国
聯
邦
郵
電
部
行
政
委
員
會
的
議
貝
毎
月
支
領
四
五
o
馬
克
及
每
曰
、
包
括
住
宿
曰
費
六
十
八
馬
克
，
開
會

 

期
間
支
領
五
十
馬
克
。

3.
巴
登
1
符
騰
堡
邦
邦
鷗
會

邦
議
舍
議
A
的H

作
絕
無
法
稱
爲一

項
全
職
的
職
業
。
邦
議
負
除
擔
任
議
員
外
，
大
部
份
都
從
事
一
項
職
業
以
維

生
計

°,
所
有
邦
內
並
無
其
他
職
業
的
邦
議
會
議
員
僅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以
下
。
這
個
數
字
並
未
包
括
公
職
人
員
在
內
，
因

 

爲
他
們
之
所
以
未
繼
嫌
從
事
公
職
，
並
非
議
員
職
務
過
重
，
而
是
出
於
法
律
上
不
容
許
之
故
。
各
邦
議
會
也
透
過
一
連



串
組
織
上
的
措
施
，
有
時
也
以
補
償
因
停
職
停
薪
而
造
成
損
失
之
方
式
，
避
免
邦
議
員
職
務
成
爲
全
職
，
邦
議
員
成
爲

 

職
業
議
員
。
議
員
基

本

費

用

，
在
幅
員
較
廣
的
各
邦
每
個
月
可
支
一
、
五
〇
0

|

二

、
五
五
〇

馬

克

，
城
邦
議
員
毎
個

 

月

支

一

、
〇
〇
〇
—

一
二
二
五
〇
馬
克
。
這
筆
數
字
不
高
，
一
般
議
員
若
不
再
從
事
其
他
職
業
，
將
無
法
依
賴
這
筆
費

 

用
安
養
家
庭
。
尤
其
是
這
筆
基
本
费
用
還
爾
支
付
選
區
花
賫
、
政
嫌
及
議
會
黨
團

會

費

(
每
月
最
高
達
八
〇
0
馬

克

)
 

以
及
參
選
基
金C
邦
議
會
議
員
所
獲
費
用
即
非
薪
俸
，
亦
非
報
酬
僅
爲
補
償
性
質
之
費
用
。

各
邦
有
關
法
官
及
公
務
貝
因
工
怍
與
議
員
職
不
相
容
禁
止
在H

作
期
間
檐
任
議
貝
，
轉
而
允
許
提
早
退
休
並
領
取

 

退

休

金

，
這
些
規
定
與
公
務
員
基
準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德
國
法
官
法
第
七
十
一
第
一
項
相
符
合
。
且
這
些
規
定

 

從
基
本
法
第
二
二
七
條
第
一
項
審
査
乃
臑
合
理
範
圍
。
若
其
他
議
員
由
於H

作

繁

忙

，
無
法
從
事
原
有
職
業
，
則
停
職

 

停
薪
補
償
條
例
可
設
法
彌
補
其
損
失

D

由
於
邦
議
員
的
费
用
屬
於
補
償
其
支
出
性
質
，
逋

法
未
要
求
課
稅
。
從
法
律
政
治
的
觀
點
來
看
也
不
宜
課
稅
；
因
 

爲
此
舉
可
能
造
成
職
業
議
員
興
起
，
對
有
意
從
事
議
員
X
作

的

人

來

說

，
如
果
他
在
本
身
職
業
能
賺
得
更
高
收
入
，
進
 

入
議
會
X
作
對
他
反
而
將
是
一
種
損
失
。

關
於
議
員
補
償
性
費
用
以
外
的
其
他
收
入
，
無
法
詳
加
調
查
得
知
。

4. 

巴

伐

利

亞

、
黑

森

邦

、
下
薩
克
森
邦
、
北
萊
菌
—
西

伐

利

亞

邦

、
萊
茵
藍
—
法
爾
茨
邦
各
邦
議
會
及
柏
林
議
會

 

*

巴
伐
利
亞
參
議
會
，
除
因
各
邦
特
殊
個
別
的
法
律
外
，
在
議
員
费
用
條
例
方
面
均
採
行
巴
登
—
符
騰
堡
邦
的
法
律
。

5.
 

漢
堡
城
邦
的
議
會
提
出
如
下
說
明
：
根
據
聯
邦
恵
法
法
院
判
決
原
則
，
漢
堡
邦
的
議
員
歲
費
條
例
並
非
報
酬
，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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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六
八

而
是
一
種
支
出
補
償
费
。
.議
貝
每
月
獲
支
出
補
償
金
一
、
o
〇
〇
馬

克

，
每
曰
會
費
二
五
馬
克
以
及
因
參
加
開
會
而
造

 

成
的
薪
資
損
失
補
償
金
；
漢
堡
議
會
及
各
委
員
會
開
會
時
間
通
常
都
是
下
午
十
六
點
以
後
，
儘
童
避
免
議
員
因
此
影
礬

 

其
職
業
褥
要*

議
員
的
费
用
法
律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數
額
從
一
九
七
一
年
至
今
未
變=

此
金
額
並
未
與
公
務
員
或
部
長
調

 

薪
同
步
增
加
。
覼
貝
日
後
任
期
屆
滿
亦
不
得
要
求
領
取
退
休
金
。
整
«
來

說

，
漢
堡
議
會
的
議
員
並
未
支
領
報
酬
，
議

 

員
維
持
生
計
與
家
計
的
主
要
經
濟
來
源
仍
仰
賴
其
職
業
收
入
。
漢
堡
可
說
在
嫌
員
費
用
上
仍
採
取
傳
統
的
補
償
支
出
方

 

式

。
根
據
漢
堡
邦
法
律
’
若
不
得
兼
任
議
員
之
職
時
’
議
員
可
經
主
管
同
意
以
留
職
停
薪
休
假
方
式
擔
任
之
。

6.
徳
國
基
督
民
主
黨
以
附
上H

a
n
a

 
H
‘ K

l
e
i
i

授
之
審
核
意
見
書
提
出
如
下
說
明
：
議
員
所
狸
得
之
费
用
無

 

論
是
邦
議
會
或
是
聯
邦
議
會
均
不
能
稱
爲
薪
俸
或
公
職
薪
水
，
這
筆
费
用
用
來
補
償
議
員
在
執
行
執
務
產
生
的
一
些
支

 

出

，
補
償
某
些
非
物
質
之
付
出
，
以
及
由
於
擔
任
議
貝
時
無
法

S

份
無
法
從
事
職
業
而
造
成
之
損
失
’
由
此
才
可
保

 

障
他
們
的
生
活

 >
 根

搛

基

本

法

第

四

十

八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一

句

提

供

雄

員

補

償

支

出

費

的

法

到

現

沒

有

改

變

。

雖
然
憲
法
上
並
未
規
定
某
一
公
職
或H
作
與
議
員
不
相
容
，
即
應
提
供
補
償
费
用
，
但
癍
法
予
許
在
道
些
與
議
員

 

職
相
衝
突
的
職
業
可
因
停
職
而
獏
得
補
償
金
或
退
休
金
，
條
件
是
獲
得
之
補
償
不
應
造
成
與
其
他
職
業
議
員
有
不
當
的

 

過
份
差
異
。

所
有
原
本
職
業
基
於
工
作
契
約
的
議
貝
’
根
據
憲
法
或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有
楢
在
他
議
員
任
期
屆
滿
後
返
回
原
任
工

 

作

。
由
於
議
會
成
貝
是
來
自
社
會
不
—

層
及
各
行
各
業
，
此
一
人
民
代
表
性
對
於
議
會
組
成
有
很
大
意
義
’
因
此
也

 

有
必
要
以
特
別
的
措
施
來
保
障
由
於
擔
任
議
員
影
響
到
生
計
的
情
況
’
使
覼
員
於
任
期
屆
滿
後
能
順
利
返
回
原
有
職
業



。
這
種
情
況
則
考
慮
以
補
償
性
給
付
達
到
目
的
。

對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五
月
三
日
議
員
費
用
法
第
一
條
所
規
定
支
出
補
償
金
，
是
否
應
課
税
的
問
題
，
在
憲
法
上
既
未

 

禁

止

，
亦
未
明
定
。
若
將
議
員
所
得
之
費
用
課
稅
，
則
需
考
慮
到
不
能
因
課
稅
一
事
而
影
響
到
日
後
議
員
代
表
可
能
不

 

具
來
自
各
行
各
業
及
各
階
層
的
代
表
性
，
因
爲
過
重
的
負
擔
可
能
造
成
某
些
職
業
人
士
不
願
意
參
與
競
選
議
員
。

1

九
七
五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訴
願
代
表
透
遇
其
委
託
人
以
及
所
屬
議
會
政
黨
代
表
在
言
辭
審
理
中
對
書
面
意
見
曾
以

 

補
充
說
明
。

B
、

根
據
一
九
七
五
年j

月
二
十
一
日
所
作
部
份
判
決
，
本
案
符
合
恵
法
訴
願
的
要
件
。
即
令
薩
爾
邦
議
會
提
出
異
議

 

，
本
案
仍
將
繼
續
審
理C

1.
訴
願
人
以
提
出
憲
法
訴
願
方
式
的
法
律
途
徑
乃
靥
合
法
。
訴
願
人
自
始
至
今
都
不
是
爲
了
他
第
五
屆
立
法
任
期

 

的
邦
議
員
身
份
地
位
而
爭
訟
—
如
果
他
在
任
期
內
爲
議
員
地
位
問
題
訴
訟
，
即
屬
於
機
關
訴
訟
，
應
由
行
政
法
院
審
理

 

—
他
的
目
的
是
針
對
袪
律
規
定
，
與
他
是
否
參
選
第
六
届
薩
爾
邦
議
員
及
當
選
後
的
權
益
有
關
。
雖
然
他
在
提
起
訴
願

 

之
際
仍
是
薩
爾
邦
議
舍
議
員
，
但
他
所
提
的
訴
願
内
容
尙
無
法
適
用
他
本
人
，
時
至
今
日
，
在
最
後
審
理
之
時
，
他
仍

 

非
以
目
前
的
議
員
身
份
訴
訟
，
而
是
以
可
能
參
加
下
屆
薩
爾
邦
議
員
選
舉
的
侯
選
人
身
份
提
出
訴
願
。
由
於
他
身
爲
退

 

職
的
議
員
無
法
將
他
認
爲
不
公
平
的
退
休
條
例
以
機
關
訴
訟
方
式
獲
致
解
決
，
他
更
無
法
以
一
名
尙
未
進
入
議
會
的
參

 

選
人
身
份
，
要
求
對
適
用
於
新
任
議
員
的
條
例
進
行
機
關
訴
訟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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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〇

2.
 

在
這
項
法
律
審
理
程
序
中
，
法
院
也
會
對
邦
醺
會
法
未
在
訴
願
中
提
及
的
法
條
，
加

以

審

査

，
以
確
定
其
他
法

 

律
是
否
與
基
本
法
精
神
相
符
。
道
種
擴
大
審
査
某
些
法
規
否
合
乎
憲
法
的
作
法
，
絕
非
嫌
法
訴
M
的
特a

f
，

還
更
合
於

 

機
關
訴
訟
的
特
徵
。
這
些
法
規
審
査
後
有
時
會
導
致
修
改
部
份
嫌
法
。
只

要

審

査

某一

法
規
是
否
合
乎
憲
法
精
神
，
這

 

種
可
能
性
便
會一

再

發

生

，
無
淪
是
機
關
訴
訟
、
抽
象
或
具
髖
之
法
規
謇
理
程
序
或
是
嫌
法
訴
顋
程
序
，
即
審
査
一
般

 

法
律
直
接
間
接
是
否
符
合
憲
法
精
神
。
審
査
訴
願
人
所
提
的
法
規
是
否
違
憲
，
不
可
避
免
常
會
連
帶
審
査
其
他
相
關
法

 

規

，
尤
其
是
所
提
內
容
與
某
些
法
規
有
明
顯
連
帶
_
係

，
若
這
些
法
規
違
憲
，
也
會
影
響
到
所
審
査
法
規
亦
違
憲
的
決

 

定

。*
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判
決
內
牽
涉
的
法
條
即
爲
如
此
情
況
。

3.
 
訴
願
人
多
年
來
爲
薩
爾
邦
議
會
議
員
。
他
之
所
以
提
出
憲
法
訴
願
，
是
爲
了
澄
淸
他
若
繼
續
參
選
，
是
否
能
在

 

議
會
享
有
較
好
的
法
律
地
位
。
結
果
由
於
在
競
選
期
，
該
法
規
尙
未
完
成
是
否
違
憲
之
審
理
程
序
，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他

 

放
棄
再
度
競
選
的
決
定
。
他
在
法
庭
上
明
確
表
示
，
如
果
當
時
正
在
爭
訟
未
定
的
訴
訟
能
獲
勝
，
他
將
參
選
下
次
薩
爾

 

邦
議
員
選
舉
。
在

此
情
況
下
，
可
知
訴
願
人
仍
然
與
他
所
提
的
訴
願
內
容
有
直
接
關
係
。
因
此
訴
願
人
法
律
保
障
需
求

 

即
使
在
作
判
決
時
亦
存
在
。

C
、

遭
到
質
疑
的
邦
議
會
法
第
+
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速
皮
基
本
法
.
，即
逋
反
第
四
十
八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與
規
範
性

 

之
平
等
原
則
。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、
六

、
九

、
與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
二

項

，
第
十
四
條
以
及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


句
等
與
質
疑
之
法
條
有
關
，
也
經
審
理
後
發
現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。

I
'

邦
議
會
法
與
徳
國
耽
邦
議
會
和
其
他
各
邦
之
相
關
法
律
相
同
，
均
以
傅
統
観
念
詮
釋
議
員
之
法
律
地
位
及
應
得
之

 

財

務

分

配

。
這
種
議
員
法
律
地
位
雖
然
未
全
盤
改
變
*
伹
已
與
遒
去
意
義
不
同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以
前
便
已
提
過
：

「
 

在
許
多
邦
的
民
主
發
展
已
從
自
由
代
表
方
式
轉
而
爲
政
黨
民
主
，
隨
著
政
治
與
社
會
現
勢
需
要
議
員
支
出
補
償
似
乎
也

 

有

了

轉

變*

議
員
隨
著
時
代
费
遷
，
已
無
過
去
一
樣
的
代
表
地
位
，
支
出
補
償
金
保
障
議
員
超
然
立
場
的
意
義
也
逐
渐
消
逝
。
 

支
出
補
償
金
在
某
些
邦
內
已
逐
渐
成
爲
議
員
擔
任
職
務
之
報
酬
，
有
如
公
職
薪
餘
薪
俸
一
般
。
」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
 

決
第
四
卷
第
一
四
四
(

一

五
一
)
頁
)
「議
員
的

H

作
在
嫌
邦
議
負
方
面
已
經
是
一
種
懦
要
全
天
候
職
位
■，因
 

此
議
員
也
可
基
於
此
一
觀
點
而
要
求
正
式
支
薪
，
以
養
家
活
口
…

。
議
員
的
費
用
現
在
以
部
長
級
薪
爲
裙
準
，
領

取

一

 

定
之
百
分
比
例
數
額
，
已

說

明

「
支
出
補
償
金
」
從

單

單

的

「
補
償
性
質J

成

爲

一

種

「
支
付
行
爲J

。
補
償
金
的
作

 

法

更

進

一

步
延
伸
至
退
休
金
給
付
則
更
明
顯
說
明
其
作
用
的
改
變
。
雖
然
有
人
將
此
稱
爲
『
在
議
員
職
務
結
束
後
給
予

 

額
外
保
護
其
獨
立
立
場
』
之

作

用

，
而
引
進
退
休
金
制
度
，
事
寅
上
退
休
金
在
今
日
也
是
附
加
在
他
的
報
酬
之
內
」

。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二
卷
第
一
五
七
(一

六

四

)
頁

以

下

)

整
件
事
可
做
出
如
下
結
論
：

1.
在
現
代
每
個
人
達
到
十
八
歲
法
定
成
年
年
齡
，
即
有
權
競
選
擔
任
議
負
。
一
般
而
言
不
應
要
求一

名
議
員
在
任



職
期
間
應
忍
受
他
本
人
及
家
庭
應
面
臨
職
業
上
降
低
收
入
或
經
濟
退
縮
狀
況
。
過
去
以
運
舉
地
方
士
紳
擔
任
議
員
，
其

 

財
力
及
經
濟
地
位
不
受
議
員
事
務
影
黎
，
在
現
代
這
種
情
形
也
逐
渐
減
少
。
今
天
的
薄
貝H

作
範
困
較
過
去
廣
泛
，I

 

名
鼸
員
絕
不
可
能
以
一
個
星
期
四
十
小
時
的H

作
時
數
來
完
成
他
的
工
作
。
他
在
國
會
參
加
議
M
全
體
大
會
、
各
委
員

 

會

、
各
政
黨
黨
團
及
各
黨
派
內
會
議
、
在
選
通
內
還
有
各
種
活
動
與H

作

，
還
有
邐
舉
事
宜
，
極
爲
忙
碌
。
儘
管
理
論

 

上
他
有
權
自
由
決
定
如
何
在
$
三
種
範
園
內
活
動
，
甚
至
可
以
怠
惰
不
完
成
他
的H

作

’
但
是
實
際
上
基
於
各
種
原
因

 

一
名
議
貝
不
可
能
閒
著
無
事
。
以
此
計
算
’
照
専
家
在
言
詞
審
理
時
的
說
明
’
 
一
名
嫌
邦
鼸
負
’
如
果
還
想
行
有
餘
力

 

從
事
部
份
原
有
職
業
，
毎
遇
鬌
工
作
八
十
小
時
到一

二
〇
小
時
*
邦
曦
員
則
每
週
需
工
作
六
十
到
一
〇
〇
小

時

。
此
外
 

不
可
忘
了
：
現
在
沒
有
人
會
參
加
競
選
，
準
備
四
年
後
就
放
棄
不
再
做
。
他
們
毎
隔
一
段
時
間
就
會
準
備
重
新
競
選
聯

 

邦
議
霣
或
邦
鼷
負
’
期
望
盡I

切
力
置
取
得
政
黨
與
選
民
的
倍
任
以
贏
得
運
舉
。
道
種
心
憇
也
是
各
議
會
及
政
黨
樂
見

 

其
成
之
事
。
因
此
有
相
當
多
的
議
員
一
連
好
幾
屆
都
參
選
並
當
選
爲
議
員
。
在
一
個
像
德
國
如
此
經
濟
及H

業
制
度
均

 

相
當
複
雜
的
國
家
，
其
議
會
民
主
有
賴
於
政
黨
正
常
運
作
，
才
能
保
持
法
治
國
、
自
由
及
多
元
化
社
會
。
國
會
民
主
制

 

度
也
要
求
議
員
全
力
投
入
，
不
只
是
把
議
員
職
當
做
一
個
可
兼
職
的
榮
譽H

作

，
一
個
議
員
若
要
行
有
餘
力
從
事
他
的

 

職

業

，
勢
必
要
有
其
優
厚
的
條
件
方
可
。
此
點
亦
符<

n
現
代
議
貝
的
彤
象
P
有
些
議
員
在
譎
會
或
黨
圃
，
負
有
特
殊
任

 

務
或
職
位
、
他
的
職
業
自
然
也
就
無
暇
兼
顧
。
畢
竟
一
名
議
員
的
超
然
立
場
不
再
受
到
國
家
的
影
響-

而
是
受
到
政
黨

 

的
—

,
尤
其
會
受
到
社
會
有
影
響
力
的
團
體
危
及
。

此
種
情
況
的
轉
變
也
影
響
到
薄
員
支
出

i

金
的
性
質
：
在

開

始

時

，
議
員
费
用
完
全
只
是
因
擔
任
議
員
職
務
而



有
特
殊
開
銷
之
補
償
金
—
起
初
連
收
人
停
止
後
都
不
予
以
補
償
到
後
來
，
尤
其
是
一
九
五
〇
年
以
後
，
補

ft
金
的
種

 

類
也
逐
漸
增
多
。
其
中

S
本
補
償
金
曾
多
次
隨
著
公
務
員
加
薪
而
調
整
.
，在
大
部
份
的
邦
内
，
退
休
公
務
員
亦
支
領
普

 

通
職
業
議
員
之
停
職
停
薪
補
償
金
；
聯
邦
與
地
方
政
府
計
算
補
償
金
從
擧
项
計
算
法
過
渡
到
合
併
計
算
開
支
之
際
，
開
 

銷
暴
漲
情
形
也
很
普
遍
。

(
例
如
旅
行
支
出
、
辦
公
宰
開
銷
及
每
日
日
費
的
合
併
計
算
法
〕
；
除

了
議

員

「
正
常
」
费
 

用

外

，
還
有
特
別
補
償
金
給
議
曾
議
员
、
副

議

長

、
委
員
會
主
席
，
各
邦
議
會
的
餹
團
主
席
、
書

記

、
在
某
些
邦
還
加

 

上
在
野
黨
團
領
袖
；
議
員
在
連
選
連
任
，
未
上
任
時
之
過
渡
期
也
需
要
開
銷
；
最
後
還
有
退
休
金
、
殘
障
人
士
及
遺
留

 

家
脊
照
顧
之
牛
活
費
。
結
果
罡
，
本
來
只
是
用
来
貼
補
議
員
支
出
的
補
償
金
.
，
到
後
來
®
從
國
庫
支
出
給
議
員
及
其
家

 

庭
的
生
活
費
，
做
爲
議
員
金
火
性
工
作
的
報
酬
。
原
本
爲
榮
譽
位
置
的
補
償
金
，
現
在
成
爲
爲
議
會

T
作
的
酬
金
。
雖
 

然

如

此

，
議
員
仍
然
不
是r

公
務
員
」

，
而
是
！
.某
於
選
民
對
他
的
倍
任
—
擔
任
一
份
公
職
，
他

是r

自
由
委
任
」
制
 

度
下
的
主
體
，r

全
體
人
民
的
代
表
」

，
所
獲
得
的
不
只
是
舉
純
的
支
出
補
憤
金
.
，
他
從
國
庫
獲
得
他
的
收
入
。
這
種

 

惜
況
至
少
是
聯
邦
讅
員
的
情
況
。
各
邦
議
员
是
否
企
部
如
此
在
此
不
得
而
知
。
佴
從
卜
列
提
出
之
各
項
，
0;
知
根
據
薩

 

爾
邦
議
會
之
議
會
法
，
也
適
用
該
邦
之
議
員
。

2.
薩
爾
邦
議
會
議
員
+.
要
補
償
金
是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i -
_
.
條

，

一

九

七
H

年
一
月
邦
議
會
首
長
指
出
補
償
金
額

 

爲
二
〇
三
九
•
八
〇
馬

克

(
月
费
)

，
免

稅

，
—
對
根
據
第
五
條
退
体
之
公
務
員
來
說
：
—
至
少
爲
n r

領
取
退
休
金
時

 

薪
水
的
西
分
之
六

—̂—

對
公
務
機
關
的
雇
員
—
同
樣
的
可
領
取
他
們
停
職
時
薪
水
的
百
分
之
六

H

——

對
非
公
務
機

 

關

的

人

士

，
-
!

n j

依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：.二
條
停
職
無
收
入
補
償
金
，
聘
雇
及
獨
立
開
業
者
每
月
最
多
一
〇
〇
〇
馬

克

。
無

一七一：一



I

七
四

議
會
內
特
殊
職
務
的
議
員
每
月
通
常
可
領
三
〇
〇
〇
馬

克

。
此

外

，
在
議
會
內
使
用
電
話
免
费
，
坐

車

免

费

，
三
五
〇
 

馬
克
毎
月
辦
公
室
費
用
，
每
月
自
行
開
車
之
議
員
車
資
五

〇

馬

克

，
霤
記
二
五
〇
馬

克

，
副
議

長
及
黨
H
主
席
四
五
〇

 

馬

克

，
毎
名
豔
員
毎
月
計
十
次
從
家
中
至
議
會
來
回
每
公
里
補
助
〇

.
四

馬

克

，
開
會
則
每
曰
至
少
四
〇
馬
克
之
會
費

 

。
由
於
薩
爾
邦
的

佔

地

有

限

，
交

通

良

好

，
議
員
不
需
有
兩
處
居
所
，
而
上
述
的
計
算
相
當
寬
容
，
議
員
一
家
每
月
淨

 

得

可

超

過

三

0

〇
0 .
馬

克
。
道
筆
錢
已
可
稱
薩
爾
邦
提
供
邦
鼷
員
的
全
額
生
活

費

。

II
'

1.
 
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的
發
展
，
如
上
述
逐
渐
形
成
的
必
要
轉
變
，
使
它
有
了

 

一

層
新
的
意
義
。
基
本
法
要

 

求

爲

議

員
提
供
一
種r

合
宜
且
保
摩
超
然
立
場
的
補
償
金
」
是
爲
了
使
議
M
在
議
會
行
使
職
權
期
間’

W
#

足
夠
的
基

 

本

生
活
保
障
。
同
時
也
要
顧
及
議
員
職
重
大
貴
任
及
繁
重
公
務
，
及
憲
法
賦
予
之
重
要
地
位
而
提
供
相
當
的
保
障
。
在

 

計
算
其
酬
勞
時
要
考
慮
議
員
決
策
自
由
，
放
棄
或
部
份
放
棄
原
職
業
以
專
心
從
事
議
員
工
作
的
犧
牲
，
讓
議
員
能
心
無

 

旁

顧

。
因
此
生
活
費
是
基
於
考
®

鼸
貝
完
全
或
部
份
放
棄
其
他H

作

，
所
仰
賴
生
活
之
收
入
，
另
外
也
是
提
供
無
論
基

 

於
何
種
原
因
無
職
業
收
入
者
生
活
之
费
用
，
且
應
符
4
口
議
員
之
身
份
。
這
筆
支
出
補
償
金
純
粹
是
生
活
保
障
金
，
不
用

 

來

做
其

他

開

支

，
例
如
支
援
黨
團
、
政

黨

、
或
是
分
擔
選
舉
經
費
。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對
議
員
提
供
以
保

 

障
其
超
然
立
場
之
合
宜
生
活
费
用
在
現
代
是
來
自
國
庫
的
全
額
生
活
補
助
费
。

2.
 

補
償
金
絕
非
意
味
必
需
因
此
而
完
成
某
種H

作
義
務
丨
謓
貝
不
必
完
成
法
律
上
規
定
的
工
作
，
只
需
在
擔
任
議

 

員
職
時
能
保
持
獨
立
超
然
的
立
場
！

，補
償
金
也
不
是
公
務
員
領
取
的
薪
俸
—
前
面
已
解
釋
議
員
不
是
公
務
員
丨
，
不



靥
於
憲
法
保
障
的
職
業
公
務
員
原
則
範
圍
(
基
本
法
第
三
三
條
第
五
項
)
；
補
償
金
與
這
些
原
則
毫
無
關
係
。
也
和
公

 

務

M
薪
俸
法
的
規
定
毫
無
關
係
。
補
償
金
與
傅
統
公
務
員
薪
俸
的
級
制
架
構
並
不
類
似
，
也
不
受
其
左
右
，
例
如
不
直

 

接

、
間
接
爲
某
公
務
員
薪
俸
之
百
分
多
少
設
定
數
字
。
因
爲
如
果
這
麽
做
來
計
算
補
償
金
的
多
寡
，
意
義
已
不
在
於
只

 

是

一

種

「
形
式
上
的
技
術
方
法
」

，
而
是
有
意
使
議
會
不
再
公
開
討
論
調
整
補
償
金
的
事
宜
，
避

免

當

作

是一

件
獨
立

 

的
政
治
間
題
在
公
眾
前
決
定
。
如
果
把
補
償
金
的
等
級
與
公
務
员
薪
俸
調
整
方
式
相
結
合
，
如
此
每
次
補
償
金
的
調
整

 

都
需
受
制
於
公
務
員
薪
俸
的
調
整
。
偏
偏
就
是
這
一
點
有
違
憲
法
所
規
定
議
會
應
獨
立
自
主
地
決
定
出
「
保
障
超
然
獨

 

立
立
場
的
合
宜
補
償
金
」

(
公
務
員
之
合
宜
薪
俸
條
件
舆
之
不
同
，
不
應
該
相
提
並
論
)
。
即
使
是
聯
邦
薪
津
條
例
第

 

六

十

條

，
也
不
應
適
用
於
議
員
费
用
。

3.
4
基
本
法
的
民
主
理
念
原
則
上
是
反
對
特
權
的
民
主
理
念
。
雖
然
平
等
權
並
非
要
求
個
人
及
重
要
團
體
絕
對
平

 

等

；
立
法
者
在
作
客
觀
考
量
後
也
容
許
一
些
差
別
待
遇
的
存
在
。
平
等
權
究
竟
在
規
範
那
些
內
容
時
可
出
現
一
些
差
別

 

待

遇

，
則
分
別
視
個
別
需
要
而
定
。
在
選
舉
權
方
面
，
從
歷
史
上
民
主
平
等
發
展
的
過
程
來
看
，
基
本
法
第
三
八
條
第

 

一
項
第
一
句
之
聯
邦
議
會
選
舉
法
及
第
二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'句
關
於
各
邦
、
縣
舆
鄕t

G
e
m
e
i
n
d
s

筠
與
憲
法
上
的
精

 

神

相

符

，
即
每
個
人
民
都
有
權
利
¥
等

參

與

。
狹
義
上
說
包
括
選
舉
權
與
被
選
舉
權
，
也
包
括
執
行
議
員
職
務
之
權
利

 

。
在
選
舉
法
與
議
會
法
範
圍
內
，
對
於
議
員
的
身
份
地
位
，
個

人

差

異

，
基
本
法
均
一
親
同
仁
並
未
賦
予
任
何
特
權
。
 

議
會
內
所
有
議
員
在
法
律
上
平
等
。
這
種
憲
法
上
平
等
規
範
即
由
基
本
法
的
平
等
權
表
現
出
來
。
此

一

意
義
即
爲
每
一

 

個

人

，
無
論
來
自
何
種
社
會
階
層
，
出

身

何

處

，
受
過
何
種
敎
育
或
財
產
多
寡
，
均
有
機
會
擔
任
議
會
議
員
。
平
等
權

一
七
五



I

七
六

也
意
味
著
，
每
一
名
議
員
，
無
論
從
事
之
議
員
工
作
有
多
有
少
，
個
人
開
銷
及
職
業
收
入
互
不
相
同
，
所
領
取
之
補
償

 

金
額
均
相
同

 0 {Vgl.Maunz

 in

 Ma
u
n
z
.Diirig

.H
e
r
s
g
,

 GG
,

 1973,

 Art
,

 48,

 Randnote

 17
}
。

法

定

的

平

 

等
權
只
有
對
議
會
議
長
及
副
議
長
出
於
迫
切
性
理
由
可
爲
例
外
。
他
們
所
領
取
之
補
償
金
，
由
於
他
們
身
爲
國
家
(
邦
 

內

〉
最
高
制
憲
機
關
的
最
高
職
位
而
與
他
人
不
同
。

由
上
述
平
等
權
得
來
之
補
償
金
，
乃
具
生
活
费
用
性
質
，
也
從
上
述
理
由
，
所
有
項
目
互
異
、
個
別
或
總
計
合
併

 

提
供
給
個
別
議
員
的
財
務
補
助
，
只
要
不
是
專
業
用
途
，
尤
其
不
是
和
議
員
職
務
有
關
之
開
銷
，I

律
不
得
申
請
列
爲

 

補
償
金
計
算〇

因
此
日
後
將
有
一
連
串
日
費
、
開
會
費
用
、
停
職
停
薪
補
助
、
合
併
計
算
補
助
及
其
他
類
似
的
費
用
，
 

以
及
出
於
議
會
內
不
同
職
務
而
衍
生
之
議
員
等
級
收
入
，
今

後

一

律
全
部
取
消
。

M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八
條
第一

項
第
二
句
，
以
及
在
計
算
議
員
補
償
金
架
構
數
額

 

時
應
考
慮
之
法
定
平
等
原
則
，
基
本
上
與
議
員
是
否
保
有
本
身
職
業
及
收
入I

事
無
關
。
然

而

，
在
無
損
於
基
本
法
第

 

四
八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下
，
前
述
之
法
條
卻
制
定
出
限
制
，
不
允
許
議
員
基
於
在
議
會
代
表
某
些
雇
主
、
企
業
或
大

 

集

園

，
爲
之
爭
取
利
益
，
受
雇
於
這
些
人
或
團
體
，
以
顧
問
或
類
似
頭
銜
之
名
義
，
且
不
需
在
公
司
服
務
即
領
取
薪
水

 

報
酬
。
這
一
類
性
質
的
收
入
，
與
議
員
獨
立
超
然
的
立
場
及
議
員
間
財
務
應
平
等
的
原
則
均
相
違
背
。

有
關
符
合
莲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所
衍
生
之
原
則
的
詳
細
規
定
，
應
由
立
法
機
構
進
一
步
決
定
。

III
、 

.

薩
爾
邦
憲
法
並
沒
有
規
範
出
有
關
議
員
補
償
金
的
規
定
。
薩
爾
邦
在
此
點
係
以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爲
主
的



原
則
及
其
所
發
展
之
第
二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爲
依
據
。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以
符
合
條
文
內
之
原
則
精
神
，
其
 

內
容
原
則
尙
可
由
立
法
機
構
更
進I

步
加
以
具
體
化
，
此
法
乃
屬
民
主
原
則
之
基
本
，
於
基
本
法
第
二
八
條
第j

項
列

 

爲
各
邦
立
憲
之
基
本
原
則
；
也
就
是
說
，
各
邦
議
會
法
的
規
定
有
必
要
以
基
本
法
之
規
定
爲
準
則
。
然

而

，
此
點
會
對

於
規
定
邦
議
員
補
償
金
之
邦
磨
法
內
容
有
何
影
響
，
並
非
本
文
探
討
丙
容
。

Iv
、

根
據
上
述
理
由
，
本
訴
訟
程
序
所
審
理
之
邦
法
律
結
果
如
下
：
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到
第
九
條
有
密
切
關
連
的
邦
議
金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字
母
3
和
匕
率
身
並
無
違
憲
的
問
題
。
該

 

規
定
內
容
包
括
限
制
公
務
機
關
之
法
官
'
公
務
員
及
雇
員
之
參
選
權
，
係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條
第
一
項
。

規
定
並
非
禁
止
他
們
參
選
，
只
是
禁
止
他
們
於
擔
任
議
員
期
間
仍
繼
績
從
事
法
官
、
公
務
員
或
公
務
機
關
之
雇
員

 

。
該
法
之
範
圍
包
括
一
邦
內
、
鄕
鎭
社
區
內
、
社
區
協
會
或
是
置
(他
由
邦
監
督
画
體
、
機
構
或
公
法
基
金
會
之
所
有
法

 

官

' 公
務
員
及
雇
員
，
不
論
他
們
是
何
職
務
、
職
務
有
多
重
要
或
何
種
工
作
。
雖
然
有
時
在
上
述
各
機
構
單
位
有
些
工

 

作
極
不
可
能
引
起
行
政
與
立
法
因
利
益
衝
突
而
互
相
糾
纏
不
淸
的
危
險
。
估
且
不
論
上
述
這
點
，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條

 

第
一
項
之
條
文
(
聯

邦

、
各
邦
及
鄕
鎭
公
務
員
之
參
選
權
)
其
用
字
似
乎
顯
示
立
法
者
在
訂
立
條
文
之
時
，
只
提
及
公

 

務
機
關
的
一
部
份
任
職
者

I I即
在
這
些
職
位
上
，
若
同
時
擔
任
議
員
及
該
職
，
即
將
因
違
反
權
力
分
立
原
則
而
陷
於
利

 

益
矛
盾
中
—
因
必
需
受
到
選
舉
限
制
。
由
於
在
法
條
內
所
提
及
的
職
位
人
選
要
想
區
別
工
作
並
不
會
危
及
權
力
分
立
或

 

H

作
可
能
危
及
權
力
分
立
，
是
很
不
容
易
的
事
，
立
法
者
需
在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條
第
：
項
所
賦
予
的
最
大
限
度
範
園

I

七
七



一
七
八

內
自
行
決
定
。
此
處
至
少
並
未
明
顯
的
通
越
界
限
。
我
們
甚
至
可
以
質
疑
，
目
前
在
聯
邦
及
各
邦
內
議
會
現
任
及
退
休

 

之
公
務
員
數
字
急
劇
增
加
(
議
會
公
務
負
化
)
如
果
這
種
情
形
繼
績
下
去
，
是
否
意
味
基
本
法
中
要
求
實
體
法
上
權
力

 

分
立
的
原
則
便
達
不
到
了
。

2.
邦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1
 a
和
b
所
提
及
之
法
官
與
公
務
霣
需
依
據
邦
載
會
法
第
五
條
準
備
就
任
選
舉
新
職

 

時
即
提
出
退
休
。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，
他
在
退
休
的
當
月
仍
領
取
全
額
薪
水
，
從
次
月
起
便
以
議
會
議
員

 

身
份
領
取
每
月
公
務
員
退
休
金
。
如
果
這
份
退
休
金
尙
不
及
正
常
退
休
領
取
全
薪
之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金
額
，
法
官
及
公

 

務
員
當
事
人
便
會
獲
得
議
會
補
足
達
到
全
薪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差
額
。
這
項
規
定
也
在
審
理
中
列
爲
審
査
的
對
象
，
因
爲

 

根
據
法
律
之
架
構
’
邦
議
會
法
第
九
條
適
用
雇
員
之
規
定
，
以
及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有
關
停
職
停
薪
補
僂
金

 

的
規
定
都
受
制
於
該
規
定
。

4
與
公
務
負
擔
任
議
員
有
關
之
規
定
，
無
論
是
M
於
法
律
地
位
、
瞧
M
歲
費
用
或
公
務
負
法
中
所
規
定
，
在
實
體

 

法
上
是
屬
於
議
員
身
份
地
位
權
利
。
公
務
員
當
選
爲
議
會
議
員
，
可
保
有
原
來
薪
俸
，
或
是
退
休
領
取
退
休
金
，
自
始

 

至
終
都
是
與
議
員
職
位
相
關
的
特
權
。

這
項
特
權
不
屬
於
職
業
公
務
貫
的
傅
統
上
習
慣
的
原
則
(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五
項
)
：
事
實
上
還
與
歷
來
的

 

公
務
員
法
相
違
背
。
所
謂
公
務
貝
的
關
係
，
是
意
味
公
務
員
—
以
其
一
生
之
力
—
有
義
務
爲
其
上
級H

作

。
相
封
的
，
 

他
的
上
級
檐
關
便
提
供
他
及
家
人
一
生
的
生
活
保
障
。

公
務
員
如
果
有
辦
公
能
力
，
但
不
去
上
班
，
還
照
領
薪
水
，
而
且
也
不
必
加
班
補
足
過
去
未
做
工
作
，
這
種
情
況



只
有
在
休
假
'
在
職
訓
練
及
短
時
間
的
請
假
才
有
可
能
。
法
怦
上
對
於
每
：
穐
怠
於
職
務
的
行
爲
都
會
以
扣
薪
作
爲
處

 

置

。
特
殊
的
休
假
只
有
留
職
停
薪
還
可
行
。
而
且
公
務
員
法
還
規
定
如
果
要
兼
職
必
需
中
請
獲
主
管
的
批
准
，
以
避
免

 

公
務
員
原
應
伞
力
服
務
公
職
，
最
後
兼
職
工
作
喧
寶
奪
中
：
，
無
法
完
成
應
作
工
作
。
退
休
領
取
退
休
金
，
在
公
務
員
法

 

是
應
到
達
退
休
年
齡
，
或
是
因
身
體
緣
故
無
法
再
執
行
公
務
而：

百
 

<=

因

此

•
名
公
務
員
如
果
身
體
健
康
，
不
論
出
自
那

 

1

原

因

，
未
能
補
做
他
沒
有
完
成
之
公
務
，
在
他
未
達
退
休
年
齡
前
，
都
沒
有
理
由
支
領
全
薪
或
是
退
休
金
。
根
據
職

 

業
.公
務
員
傳
統
原
則
所
定
之
規
則
，
即
將
擔
任
議
會
議
員
之
公
務
員
，
不
：冉
擔
任
本
身
公
職
，
應
爲
議
員
期
間
申
請
留

 

職

停

薪

，
或
是
停

lh
他
公
務
員
之
權
利
及
義
務
。
而
擔
任
議
員
之
公
務
員
享
有
此
一
特
權
，
一
旦
該
議
員
合
宜
地
取
得

 

生
活
費
用
，
即
沒
有
權
利
再
獲
得
議
員
法
内
的
特
權
。
此

外

，
此
一
特
權
與
法
钳
上
的
平
等
權
：个
符
合
，
平
等
權
也
適

 

用
議
員
法
。
M
種
情
況
也
適
用
於
未
受
到
法
律
限
制
參
選
之
議
員
他
們
到
目
前
爲
止
在
議
會
擔
任H

作

，
未
執
行
原
有

 

公

務

，
卻
領
取
全
額
之
薪
榉
。
薩
爾
邦
未
受
到
邦
議
員
法
第
一
二
條
第
1
W
項
所
提
及
之
聯
邦
公
務
員
及
軍
人
即
屬
此
類

o

o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及
三
項
明
確
指
出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六
條
第
：
項
的
規
定
並
未
包
括
與
公
務

 

員
法
有
關
的
內
容
，
僅
是
針
對
議
員
的
生
活
費
用
而
言
。
因
爲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第：

：

項
與
第
三
項
並
沒
有
單
單
讓
公

 

務
員
只
是
領
取
退
休
金
，
而
是
提
供
他
差
額
，
使
他
至
少
可
獲
得
原
薪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生
活
费

D 
(
未
及
百
分
之
六
十

 

的
薪
水
由
議
會
補
足
差
額
)
，
此
外
如
果
薩
爾
邦
退
休
金
單
位
不
發
給
公
務
員
退
休
金
，
薩
爾
邦
#
發
給
公
務
員
主
管

 

這
筆
費
用
。
現
在
法
律
將
退
休
金
也
列
爲
議
員
生
活
費
的
部
份
來
源
，
已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。
因
爲
此
一
部
扮
的
生
活
费

■
七
九



一
八
o

用
並
非
人
人
均
可
享
有
。
尤
其
所
獲
得
的
退
休
金
比
例
從
百
分
之
六
十
到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都
有
。
而
原
薪
的
多
寡
也
各

 

不

相

同

。
更
何
況
聯
邦
公
務
員
及
¥
人
可
獲
全
薪
，
其
議
員
生
活
費
基
本
上
已
比
其
他
議
員
優
厚
。

由

此

可

得

知

，
郏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六
條
與
基
本
法
不
相
符
合
。

3.
 
邦
議
會
法
第
九
條
是
規
劃
有
關
公
務
員
擔
任
議
員
之
法
律
地
位
問
題
，
它

的

內

容

，
從

它

的

第I

項
第
一
句
可

 

看

出

，
是
發
可
能
使
公
務
機
關
之
雇
員
亦
與
公
務
M
享

有

相

同

權

利

。
本
法
條
並
無
意
義
，
因
爲
與
之
有
關
之
上
述
邦

 
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與
第
六
條
已
經
爲
違
憲
。
前
面
2

b)
所
提
也
同
樣
適
用
於
對
此
條
文
的
說
明

。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九
條

 

規

定

，
公
務
機
關
的
雇
員
於
擔
任
議
員
期
間
，
可
獲
得
原
公
務
機
關
之
部
份
薪
水
，
而
這
種
情
況
是
在
X
作
契
約
書
中

 

完
全
沒
有
註
明
的
：
如
果
他
們
根
據
公
務
員
法
的
原
則
有
權
獲
得
生
活
保
障
丨
公
務
員
法
當
然
是
指
年
老
退
休
或
殘
障

 

時
之
生
活
保
障
—

在
這
種
條
件
下
可
獲
百
分
之
六
十
到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之
原
薪
數
目
，
或
是
如
果
他
們
根
搛
公
務
員
法

 

不
能
獲
得
一
般
的
生
活
保
障
，
則
獏
得
離
職
時
原
薪
之
百
分
之
六
十
做
爲
生
活
費
。
結
果
原
公
務
機
關
付
費
，
並
非
基

 

於H

作

契

約

，
而
是
基
於
邦
議
會
法
第
九
條
之
時
，
則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項
此
费
用
將
由
邦
預
算
支
付
給
原

 

公
務
機
關
。
在
這
方
面
實
體
法
上
有
關
議
員
部
份
生
活
費
用
之
取
得
方
式
，
違
反
法
律
上
之
平
等
權
，
也

違

反

憲

法

，
 

因
爲
並
非
每
個
人
的
計
算
方
式
均
相
同
，
而
是
莅
享
有
優
惠
待
遇
的
議
員
中
，
由
他
們
原
薪
之
等
級
來
計
算
百
分
比
，
 

或
根
據
他
們
與
原
機
關
有
無
養
老
保
險
工
作
契
約
來
決
定
議
負
期
間
之
生
活
费
用
。

4.
 

a)
根

據

法

律

架

構

，
郏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補
助
停
職
無
收
入
之
規
定
，
也
爲
補
助
議
員
一
部
份
生
活
費
用

 

之

法

律

。
立
法
機
構
的
目
的
，
明
顴
是
在
這
方
面
使
私
人
企
業
之
雇
員
及
勞
土
和
獨
立
經
營
者
均
能
比
照
公
務
機
關
之



雇

員

待

遇

，
而
公
務
機
關
雇
員
待
遇
又
與
公
務
員
本
身
相
近
。

同

樣

的

，
在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一
項
到
第
三
項
內
容
也
出
現
明
顯
、
且
無
正
當
理
由
的
差
別
待
遇
，
不
單
是
在

 

法
條
內
所
提
及
的
人
彼
此
有
差
別
待
遇
，
就
是
在
這
些
人
與
公
務
機
關E

的
雇
員
也
有
差
別
：
職
業
爲
工
人
的
議
員
一

 

且
放
棄
原
職
且
提
出
證
明
，
即
可
獲
全
額
補
償
金
；
職
業
爲
雇
員
的
議
員
，
可
獲
得
實
得
原
薪
的
一
半
做
爲
留
職
停
薪

 

補
償
金
—
同
樣
也
應
提
出
證
明
，
不
以
口
說
無
憑
方
式
—
條
件
是
原
薪
的
一
半
不
得
超
過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
 

由
大
會
主
席
團
珩
制
定
之
最
高
限
額
；
而
不
在
公
務
機
關
也
不
在
私
人
機
構H

作
的
議
員
其
停
職
收
入
補
償
金
則
根
據

 
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，
由
議
會
主
席
画
制
定
一
概
括
性
數
字
。
前
述
的
最
高
數
字
與
槪
括
性
數
目
，
根
據
邦
議

 

會
行
政
部
門
表
示
，
目

前

數

目

爲I

、
〇
〇
0
馬

克

。
由
這
兩
個
最
高
數
額
之
限
制
做
爲
留
職
停
薪
補
償
費
，
給
邦
議

 
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號
和
第
三
號
提
及
之
對
象
，
這
樣
的
作
法
是
儘
量
在
議
員
生
活
費
部
份
作
一
種
公
平
的
處

 

置

。
但
是
仍
不
能
完
全
修
正
該
法
違
反
平
等
權
的
作
法
。

b)
薩
爾
邦
立
法
者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字
母
C
之
內
容
將
主
管
級
公
務
員
的
補
償
金
當
做
是
留
職
停

 

薪

補

償

金

，
即
與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，
第
九
條
第
一
項
關
於
退
休
金
及
類
似
報
酬
之
規
定
相
近
。
邦
議
會
法
第

 
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卻
以
雙
重
観
點
限
制
此
補
償
金
，
即

補

償

金

爲r

原
納
税
薪
金
之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但
最
髙
不
得

 

超
過
聯
邦
公
務
員
薪
俸
法
第
B
項
三
級
百
分
之
六
十
之
金
額
，
且
包
括
補
貼
津
貼
費
」

。

從
法
律
上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受
雇
私
人
機
構
的
議
員
可
獲
得
「
原
職
薪
俸
的
一
半
」

(
§
1
3
A
b
a
l

 
N
rtoL

T
G
>

 

，
主
管
級
的
公
務
員
可
獲
得
需
納
稅
的
原
薪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而
且
這
筆
金
額
還
可
不
受
補
償
金
最
高
限
額
的
限
制
，



即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號
及
第
三
號
聯
邦
公
務
員
薪
俸
法
—

i

級
薪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限
制
。
這
些
情

 

彤
法
理
上
站
不
住
腳
，
也
說
不
過
去
。
有

人

辯

稱

，
這

些

議

員

由

於r

不
相
容
法
令
」
之
規
定
被
迫
放
棄
原
職
，
而
其

 

他
議
員
卻
有
機
會
繼
績
兼
差
，
應
得
較
合
理
之
補
償
，
但
薩
爾
邦
議
會
以
符
合
平
等
原
則
，
應
提
供
全
體
議
員
統
一
完

 

整

之

補

償

金

，
因
此
上
述
辯
稱
沒
有
理
由
成

立

。

適
用
於
邦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字
母
C
之

議

員

，
其
補
償
金
計
算
法
也
無
法
從
適
用
公
務
機
關
雇
員
之
計
算
法

 

來

解

釋

。
姑
且
不
論
第
九
條
第j

項
第
一
句
及
與
之
相
關
的
第
五
條
、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九
條
第
二
項
均
爲
違
憲
條

 

文

，
這
些
議
員
他
們
依
原
薪
領
取
的
補
償
金
也
沒
有
百
分
之
六
十
的
限
制
，
也
沒
有
受
到
至
少
以
聯
邦
公
務
員
薪
俸
法

 

薪
俸
B
項
的
第
三
級
薪
之
限
制
計
算
。

公
務
機
關
雇
員
若
未
依
公
務
員
法
訂
立
之
工
作
契
約
而
享
有
養
老
保
險
權
利
，
雖
然
在
擔
任
議
員
時
可
領
取
原
薪

 

之

百

分

之

六

十

，
但
也
沒
有
最
高
額
限
制
，
由
此
可
知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所
稱
對
於
補
償
金
予

 

以
特
別
絕
對
的
限
制
，
以
便
和
加
上
地
方
補
助
之
薪
俸
第
三
級
金
額
相
當
.
，這
根
本
沒
有
什
麽
道
理
可
言
。
據
邦
議
會

 
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字
母
C
之
髙
級
公
務
員
通
常
都
有
一
份
厚

實
的
薪
水
，
憲
法
訴
願
申
請
人
本
身
即
如
此
。
儘
管
邦
議

 

會
立
法
者
設
法
阻
撓
議
員
補
償
的
這
種
發
展
，
同
時
也
制
止
議
員
在
就
任
前
由
議
會
負
擔
之
短
期
加
薪
，
然
而
上
述
法

 

律
間
的
差
異
無
法
解
決
議
員
所
受
待
遇
彼
此
不
符
合
平
等
原
則
的
問
題
。
由
於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確

 

屬

違

憲

，
已
不
需
要
再
針
對
議
員
之
補
償
金
是
否
根
據
此
條
文
以
其
職
位
未
給
付
一
事
，
作
成
決
定
；
或
是
針
對
立
法

 

者
何
以
未
制
定
法
條
協
助
議
員
使
其
任
期
屆
滿
後
’
仍
保
有
本
身
職
業
事
’
再
作
任
何
判
決
。



d
除
此
之
外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所
規
定
第一

項
第
二
號
補
償
金
之
最
高
限
額
，
和
第
一
項
第
一
.號
 

統
善
計
算
費
之
限
額
，
以
及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所
規
定
提
供
給
議
員
「
其
他
項
目
補
償
金
」
的
最
高
額
限
制
，
均
由

 

議
#
主
席
團
商
議
決
定
，
此
在
憲
法

h
頗
有
肀
議
=
這
樣
做
等
於
是
將
議
員
最
重
要
的
財
務
收
入
規
定
私
_卜
處
理
，
不
 

經
由
公
眾
控
制
知
悉
。
在
行
使
議
會
民
主
的
國
家
裡
，
議
會
在
處
理
和
議
員
身
份
地
位
有
關
的
財
務
規
定
及
其
高
額
限

 

制
方
面
，
皆
以
議
會
內
部
程
序
自
行
處
理
，
此
乃
不
可
避
免
的
事
。
但
是
正
是
在

M
種
事
件
上
，
應
以
民
主
及
法
治
原

 

則

(
S
本
法
第
二
二
條
)
處

理

，
使
民
眾
可
透
視
整
個
決
策
過
程
，
並
得
知
結
果
。
因
爲
這
是
唯
：
有
效
的
控
制
。
議
 

會
民
主
是
建
立
.在
人
民
信
任
的
葙
礎

h
;
如
果
政
治
決
策
不
容
許
人
民
知
悉
追
蹤
與
/
解

，
也
就
沒
有
獲
得
人
民
信
任

 

的
可
能
性
。

5.
根
據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：
項
第
二
句
，
該
法
第
十
一
條
到

i
四
條
之
議
員
補
償
金
免
稅
。
免
税
規
定
違
反

 

憲
法
規
範
法
律
前
人
人
平
等
之
茈
本
原
則
。

M
因

此

，
邦
議
會
立
法
機
構
是
否
存
權
決
定
議
員
某
些
收
入
免
稅
，
在
此
應
不
予
討
論
。
即
使
將
此I

規
定
視
爲

 

實
體
法

h
屬
於
議
員
法
，
單
一
的
邦
法
若
與
單
一
聯
邦
法
內
容
符
合
，
該
法
是
否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一
條
相
符
而
有
效
，
 

也
仍
是
個
問
題
，
—
這
個
問
題
在
：
九
七
四
年
一
月：

：

九
曰(

B
v
e
r
f
G
E

 36,342〖357,367〗}s

訴
願
判
決
中
也
沒
有
提

 

出

I

個
結
論
。
此

外

，
補
償
留
職
停
薪
在
該
收
入
本
身
應
繳
税
的
情
形
下
，
究
竟
如
何
能
免
稅
，
也

仍

是I

個
問
題
。

b)
到
目
前
爲
止
，
議
員
費
用
免
納
稅
乃
基
於
傳
統
的
觀
念
，
將
議
員
補
償
金
視
爲
議
員
因
行
使
職
務
產
生
各
項
支

 

出
與
留
職
停
薪
之
補
償
金
。
自
從
議
員
之
費
用
已
逐
漸
演
進
成
爲
生
活
費
作
用
，
即
從
國
庫
支
付
，
以
保
障
議
員
在
議

:八
三



會
擔
任
職
務
期
間
能
維
持
其
獨
立
超
然
地
位
及
提
供
家
人
經
濟
來
源
，
應
屬
一

種

收

入

。
這
份
收
入
必
需
根
據
人
人
平

 

等
原
則
予
以
課
稅
。
某
種
收
入
强
制
享
有
免
税
特
權
，
不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原
則
。
此
特
權
也
不
得
從
基

 
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及
第
三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引
導
得
出
。
只
有
眞
正
吝
觀
合
宜
、
因
議
員
職
而
產
生
之

 

開
銷
才
可
獲
補
償
，
得

免

稅

優

待

。
這
種
補
憤
在
計
算
實
際
金
額
時
，
可

能

採

取I

種
合
併
計
算
的
方
式
。
有
關
補
償

 

的
規
定
以
及
所
得
稅
法
不
得
忽
略
憲
法
上
的
限
制
。
因
此
重
點
並
不
在
於
某
一
種
收
入
是
否
可
根
據
所
得
稅
法
，
在
形

 

式
上
即
爲
免
稅
之
開
銷
補
償
金
；
如
果
所
得
税
法
將
議
員
大
部
份
的
收
入
均
視
爲
免
稅
的
補
償
金
，
即
逋
反
憲
法
的
原

 

則

。
6.
4

由

以

上

分

析

，
邦

議

會

法

第

五

，
六

，
九
條
及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項
，
第
十
四
條
與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
 

項
第
二
句
不
符
合
基
本
法
原
則
。
憲
法
訴
顔
當
事
人
所
攻
擊
的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，
必
擗
在
憲
法
法

 

院
判
決
主
文
中
作
出
決
鼷
。
此

條

文

，
一
如
前
述
，
與
法
律
上
規
臃
之
平
等
權
不
符
。
由
於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，
六

，
九

 

條
及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號
到
第
三
號
，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也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，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
 

七
八
條
第
二
句
針
對
法
律
違
憲
之
憲
法
訴
願
程
序
，
應
對
此
條
文
在
判
決
本
文
中
作
出
決
定
。

(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聯
邦
崽

 
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並
未
要
求
在
判
決
主
文
中
應
指
出
基
本
法
那
些
條
文
與
訴
願
提
出
之
法
條
相
抵
觸

 

;
通
常
在
決
定
中
只
爵
指
出
判
決
理
由
即
足
。>

 在
有
關
邦
鼸
會
法
受
到
攻
擊
的
條
文
及
其
他
相
關
條
文
所
作
出
之
決

 

定

中

，
憲
法
法
院
在
判
決
主
文
中
僅
指
出
這
些
條
文
確
實
違
反
憲
法
精
神
。
法
院
在
此
無
法
宣
佈
這
些
條
文
無
效
，
否

 

則

的

話

，
也
等
於
將
這
批
基
於
邦
議
會
法
的
效
力
而
選
入
議
會
的
議
員
之
法
律
基
礎
部
份
抽
空
。
而
這
些
議
員
世
必
需



在
寅
體
法
重
新
規
劃
前
’
依
賴
目
前
法
律
所
安
排
之
收
入
來
保
障
他
們
的
超
然
立
場
。
但
是
邦
議
會
有
義
務
即
刻
修
改

 

條

文

，
以
便
在
下
一
任
議
員
上
任
時
生
效
適
用
，
不
應
使
目
前
已
違
憲
的
條
文
繼
績
延
用
到
下
一
屆
議
員
身
上
。
憲
法

 

法
院
道
項
決
定
對
其
他
議
會
將
有
何
影
響
，
將
由
其
他
議
會
自
行
作
決
定
。

o
在
修
訂
新
條
文
時
，
應
注
意
可
能
會
發
生
一
個
人
領
兩
份
國
庫
薪
水
的
事
件
：

一

份
是
議
員
補
償
金
，
另
一
 

份
是
大
學
敎
授
薪
水
、
副
部
長
或
部
長
的
薪
水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國
家
對
議
員
生
活
费
的
照
顧
責
任
並
不
應
包
括
以

 

雙
份
薪
水
爲
之
提
供
合
宜
生
活
費
。
無

論

如

何

，
對
這
些

情

況

，
沒
有
理
由
不
以
公
務
員
適
用
之
原
則
來
處
理
，
並
使

 

議
員
獲
得
另
一
種
特
權
。

(
參

閱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二
卷
一
五
七
(
一
六
六
)
頁

)

。
否
則
將
違
反
基
本
法

 

的
平
等
原
則
。

d
此

外

，
在
修
改
條
文
時
，
也

要

考

慮

到

，
是
否
需
根
據
憲
法
情
況
也
修
改
或
增
加
一
些
關
於
過
渡
時
期
的
補

 

助
费
用
及
養
老
金
條
例
(
例
如
國
庫
支
付
兩
份
養
老
金
的
情
況
)

，
或
是
考
慮
制
定
有
關
過
渡
時
期
的
條
文
(
例
如
退

 

出
議
會
的
議
員
其
原
本
法
律
地
位
與
新
的
法
律
地
位
互
相
均
衡
)
或
便
於
退
出
議
會
議
員
之
法
律
地
位
而
對
其
採
取
某

 

些
保
留
權
利
的
方
式
。

V

、

薩
爾
邦
根
搛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三
四
條
第
四
項
，

(
確
有
違
憲
行
爲
)

，
應
補
償
訴
願
案
當
事
人
必
要
之
金
額



:
八
六

這
項
決
定
結
果
乃
以
六
票
贊
同
，
一
票
反
對
獲
通
過
。

(反
對
)

w.seuffert

 

Drjlupp

 
Dr.Geiger

 
Drjiinck

 

耷and

Dr.Rottmann

Hirsch

以
下
爲
憲
法
法
院
法
官
，
副
主
席Seuffer

碧
於
第
二
委
員
會
一
九
七
五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判
決
所
提
之
不
同
意
書

 

?
2
 BV

R

 193/74-

 

A
、

1.
本
判
決
主
文
內
並
沒
有
指
出
究
竟
是
甚
本
法
那
一
條
或
那
呰
條
文
受
到
侵
犯
，
發
生
牴
觸
.
，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法
第
九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，
應
在
判
決
書
中
指
明
此
點
。
由
於
到
目
前
爲
止
憲
法
法
院
幾
乎
都
能
做
到
這
一
點
，
 

因
此
我
認
爲
，
這
次
也
應
在
判
決
主
文
中
指
明
。

(
參
見Lebholz-Rupprecht

 A
n
m
.3

 zu

 §
9
5

 BV
e
r
f
G
G

 ;

 

Geiger

 A
n
m
.3

 zu

 §

 

9
5

 BV
e
r
f
G
G

 ;

 wohl

 and

 bei
 Lechner

,

 An
m

 a

 
s
 §

 95

 Ab
s
H
B
v
c
r
f
G
G

 

8
0

 vorausgesetzt
。

如
果
能
明
確
吿
知
違
憲
者
—
在
此
爲
立
法
機
構
—
其
違
憲
條
文
原
因
，
他
們
在
修
改
法
條
時
便



可
有
所
依
據
；
如
果
憲
法
法
院
在
判
決
內
也
指
出
某
種
憲
法
情
況
將
會
帶
來
何
種
影
響
，
將
便
於
日
後
制
憲
者
修
竈
方

 

向

，
將
其
認
爲
無
法
執
行
的
條
文
加
以
修
改
。
同
時
明
確
指
明
何
者
爲
牴
觸
條
文
將
成
爲
判
決
的
重
點
，
根
據
聯
邦
患

 

法
法
院
法
第
三
一
條
第
二
項
即
負
有
法
律
效
力
，
可
在
法
律
公
吿
上
公
諸
大
眾
；
尤
其
是
將
此
點
納
入
判
決
主
文
中
，
 

使
違
憲
決
定
明
確
取
得
法
律
效
力
。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三
一
條
第
一
項
，
便
可
用
來
詮
釋
相
關
之
基
本
法
。
若

 

僅
將
速
憲
決
定
列
人
判
決
主
文
內
，
日
後
引
用
時
必
需
重
新
依
個
別
案
例
來
審
査
判
決
的
原
則
。
若
在
判
決
主
文
中
指

 

出
牴
觸
基
本
法
的
條
文
，
則
法
院
案
例
具
體
明
確
，
人
們
亦
較
能
接
受
，
這
些
優
點
不
言
而
喩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五
條
第
一
項
第一

句
是
一

項
强
制
性
條
文
。
但
在
某
些
案
件
中
，
可
能
並
不
適
宜
或
並
不

 

需
要
列
出
受
侵
犯
的
基
本
法
法
條
。

(
反
正
並
沒
有
硬
性
規
定
判
決
主
文
中
採
取
的
違
憲
認
定
必
需
在
說
明
文
中
一
再

 

重
覆
說
明
才
可
令
人
接
受
。
)
總

之

*
本
判
決
並
無
前
述
理
由
，
也
沒
有
提
出
合
理
理
由
。
也
就
是
說
沒
有
理
由
將
憲

 

法
法
院一

向
採
納
的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五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的
詮
釋
在
此
放
棄
不
提
。
如
杲
痛
法
法
院
並
無
重
大

 

理

由

，
逕
自
以
判
決
理
由
方
式
解
說
基
本
法
受
到
侵
害
，
而
不
在
主
文
內
指
出
受
侵
犯
的
條
文
，
如
此
將
破
壞
聯
邦
憲

 
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五
條
第j

句
的
意
義=

此
法
並
非
規
範
性
條
文
，
只
是
如
前
所
述
，
有
良
好
客
観
存
在
理
由
。
尤
其
是
法
律
與
處
分
所
抵
觸
的
是
一
般
憲

 

法
原
則
I
如
本
案
多
處
所
顯
示
的
I
則
更
顯
示
出
重
要
性
。
發
生
抵
觸
時
必
需
特
別
指
出
其
法
律
原
則
是
取
自
基
本
法

 

那
些
條
文
而
來
.
，如
果
是
引
自
不
同
的
法
條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則
更
是
依
惯
例
十
分
謹
愼
，
詳
細
分
別
指
明
(
有
遠
第

 

…
條
與
第
…
條

；
遠
反
第
…
條
及
相
關
之
第
…
條

)
。
立
法
者
在
基
本
法
內
的
活
動
空
間
，
尤
其
是
面
S

本

權

利

，

-
八
七



一
八
八

一
如
過
去
法
院
判
決
方
向
(
不
需
要
個
別
指
明
)

，
主
要
是
由
於
法
律
係
根
據
基
本
法
個
別
條
文
的
範
菌
及
觀
點
制
定

 

出

來

的
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必
需
詳
加
描
述
立
法
者
此
一
活
動
空
間
，
並
予
以
尊
重
；
方
式
便
是
明
確
的
透
過
判
決
主
文

 

，
對
基
本
法
條
文
明
確
解
釋
，
使
立
法
者
了
解
自
己
立
法
的
空
間
。
如
果
放
棄
判
決
主
文
的
作
用
，
便
有
法
院
判
決
與

 

成
文
憲
法
造
成
過
份
脫
節
的
危
險
。
另
一
個
不
容
忽
視
的
危
險
—

也
許
本
判
決
理
由
對
此
點
危
險
並
未
察
覺
—
即
具
有

 

決
定
性
影
響
基
本
法
與
普
通
一
般
法
律
間
相
互
關
係
，
此
點
當
事
人
及
立
法
者
，
應
了
解
卻
不
了
解
。

我
個
人
對
本
案
的
法
律
條
文
爭
議
上
，
認

爲

這

些

條

文

的

確

有

理

由

被

宣

佈

與

基

本

法

不

符

，
且
可
確
認
有
違

 
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。

2.
本
判
決
在
其
判
決
理
由
書
中
指
出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與
第
十
四
條
不
相
容
，
但
是
並
未
把
此
一
見

 

解
列
入
判
決
主
文
內
，
因

爲

根

據
法
院
見
解
(
我
也
支
持
此
見
解
)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七
八
條
第
二
句
不
准
許
判

 

決
文
列
入
此
見
解
。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三
一
條
第
二
項
第
三
句
，
如
果
法
院
宣
佈
某
條
法
律
觸
犯
基
本
法
，
應

 

將
該
判
決
主
文
公
佈
在
聯
邦
法
律
公
吿
上
。
由

此

推

出

，
如
果
法
院
宣
佈
某
法
律
與
基
本
法
相
抵
觸
，
但
是
又
不
將
此

 

點
列
入
判
決
書
主
文
內
，
則
其
見
解
仍
沒
有
法
律
效
力
。
因

此

，
針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十
四
條
在
判

 

決
理
由
內
的
敘
述
，
固
然
有
因
法
院
考
量
及
解
釋
的
重
要
性
，
但
是
卻
無
法
律
拘
束
力
。

根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七
八
條
第
二
句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也
無
法
列
入
判
決
書
主
文
視
爲

 

抵

觸

基

本

法

。
邦
議
會
立
法
者
無
法
制
定
有
關
議
員
收
入
課
稅
之
規
定
；
如
果
針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
 

句

，
指
其
違
反
基
本
法
，
其
抵
觸
之
基
本
法
並
非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，
而
是
出
於
其
他
原
因
(
基
本
法
第
七
二
條
)

。


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本
身
並
不
屬
於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二
一
曰
在
部
份
判
決
中
所
指
定
予
以
保
留

 

的

規
定
之
一
，
另

外

，
也
不
需
爲
處
理
賺
法
訴
願
案
的
條
文
而
對
此
條
文
做
出
任
何
判
決
。

是
否
可
在
處
理
程
序
中
對
本
案
有
爭
議
的
條
文
及
對
判
決
所
提
理
由
提
出
立
場
，
將
在
下
面
說
明
。

B
 '

判
決
認
爲
(
判
決
理
由
中
C

II
2
 )

，
議
員
在
法
律
上
並
不
需
提
供
義
務H

作

，
議
員
的
職
位
並
不
需
要
完
成
職

 

務
上
的
责
任
，
因
此
議
員
補
償
金
並
非
議
員
基
於
「
勞
資
法
」
而
獲
得
的
報
酬
。

(
我
們
也
可
以
假
定
，一

份
基
於H

 

作
報
酬
而
定
的
工
作
合
約
或
其
他
類
似
的
法
律
關
係
合
約
不
被
接
受
。
)
這
個
基
本
了
解
事
實
上
需
一
再
淸
楚
說
明
。
 

基
本
法
不
但
不
容
許
這
樣
的
事
發
生
，
(
基
本
法
第
三
八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的
「
自
由
委
任
」

：
對
各
邦
議
會
代
表
的

 

自
由
委
任
權
乃
明
定
在
基
本
法
第
二
八
條
第
一
項
，
此
法
不
得
遭
受
侵
犯
)
，
基
本
法
也
禁
止
任
何
人
與
議
會
簽
訂
任

 

何
形
式
的
契
約
，
要
求
其
赝
行
某
種H
作

。
鼴
員
的
工
作
所
需
要
之W

立

、
道
徳
及
政
治
上
的
要
求
也
不
受
到
影
響
；
 

在
基
本
法
第
三
八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强
調
議
M
的
先
決
條
件
便
是
良
知
，
且
議
貝
毎
次
是
否
能
連
選
連
任
，
完
全
應
由

 

所
屬
黨
派
及
選
民
重
新
決
定
。

但
是
判
決
理
由
中
又
禁
止
將
議
員
之
補
償
金
從
法
律
觀
點
看
做
是
工
作
報
酬
或
薪
水
，
不
認

爲
補
償
金
「
具
有
酬

 

勞
或
薪
俸
性
質J

 
，
並

非

「
爲
議
會
服
務
獲
得
之
報
酬
」

，
也

不

是

「
在
議
會H

作
後
的
收
入
」

，
以
上
都
是
判
決
理

 

由
內

C

I
中
所
提
。
令
人
不

解

的

是

，
判
決
理
由
怎
能
認
爲
議
員
補
償
金
完
全

沒

有

「
勞
資
法
」
的
性
質
(

C
1

2
)
 

，
而
另
一
方
面
又
將
其
劃
分
爲
(
C

I
)
公
務
員
薪
水
之
薪
俸
加
以
評
估
，
另
外
也
令
人
不
解
的
是
，
爲
什
麽
判
決
理

一
八
九



一
九o

由
在
議
貝
補
償
金
上
認
爲
其
爲
薪
俸
，
或
類
薪
俸
，
雖
然
這
筆
補
僂
金
並
沒
有
寅
質
上
的
法
律
效
力
，
而
根
據
基
本
法

 

，
這

筆
r

保
障
議
員
超
然
立
場
之
合
宜
」
補
償
金
也
必
酹
是
包
括
收
入
性

質

。
如
此
便
傾
向
將
議
員
一
職
視
爲
特
殊
公

 

務
負
生
涯
，
而
納
入
公
務
機
關
體
系
，
企
圖
以
公
務
員
法
來
處
理
。
道
樣
根
本
違
反
議
員
職
特
殊
的
法
律
基
礎
及
條
件

 

。
自
由
委
任
的
主
體
—
與
其
他
支
領
工
作

薪

俸

、
薪
金
或
報
酬
者
不
可
相
提
並
論
—
其

X
作
不
可
計
算
爲
做
了
多
少
小

 

時

公

務

，
處
理
多
少
卷

宗

、
事
務
或
是
做
了
那
些
類
似
的H

作

。

(
這
些
在
判
決

理
由
耆
中
多
少
隱
而
未
言

。
)
同
樣

 

的
議
員
補
償
金
計
算
方
式
也
無
法
根
據
公
務
工
作
來
計
算
。
日
後
議
員
補
僕
金
也
不
應
根
搛
工
作
的
份
量
與
品
質
計
算

 

(
聯
邦
唐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卷
第
一
四
四
(
一
五
o

)
頁

)
o

自
由
委
任
的
意
義
在
於
接
受
委
任
的
議
員
行
使
國
民
主

 

權

(
基
本
法
第
二
〇
條
第
二
項
)
，
他
不
受
任
何
阻
撓
或
指
示
，
對
自
己
負
责
，
根
據
他
的
良
知
—
首
要
指
政
治
良
知

 

—

有
自
由

權

利
，
去
做
所
有
他
認
爲
應
當
做
的
事
務
。
保
障
這
些
自
由
權
，
也
就
是
保
障
他
行
使
議
員
工
作
時
，
能
廣

 

泛

的

盡

一

己

之

力

，
這
也
就
是
提
供
議
M

「
保
障

其
獨
立
超

然

、
合
宜
」
之
補
償
金
的
意
義
。
而
議
員
的
決
定
自
由
權

 

在

行
使
職
楢
時
不
得
因
補
償
金
的
限
制
有
所

影

響

，
議
員
的
決
定
边
不
得
與
補
償
金
有
關
係
。

(
如
果
議
員
之

曰
費
及

 

開
會

費
不
是
統
籌
；̂

,
而
是
寅
報
實

銷
，
則
難
免
會
受
影
響
。
)

C
 '

以
上
所
述
各
項
矛
盾
，
造
成
判
決
中
有
許
多
錯
誤
判
決
。

1.
判

決

理

由

認爲
，
_
「
生

活费
用J

及

「
完
整
之
生
活
费
用
」
兩
種
觀
念
可
用
在
議
貝
補
償
金
的
意
義
上
，
因
此

 

認
爲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句
准
許
國
庫
支
§

所
有
議
員
完
整
的
生
活
费
用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I
)
，
也
同



;«
薩
爾
邦
可
自
政
府
國
庳
中
支
付
邦
議
員
完
整
的
生
活
費
用
。

(
理
由
書
中
C

I

2
)

此
一
見
解
很
難
令
人
接
受

a

 

4
生
活
費
用
的
定
義
一
詞
I
:止
確
的
說
法
是r

合
宜
的
免
活
費
用
」

，
因
爲
不
這
麼
補
充
，
這
個
詞
便
沒
有
足
夠

 

意
義
—
這
個
詞
本
身
是
屬
於
公
務
員
法
及
公
務
權
利
(
特
別
足
公
家
機
關
)
，
公
務
權
利
來
自
公
務
員
法
。
如
果
不
將

 

H

作
本
身
加
以
評
估
劃
分
等
級
，
無
法
使
用
生
活
费
用
的
定
義
，
囚
生
活
費
乃
范
於

H

作

。
當
然
每
一
個
公
務
員
拿
的

 

生
活
費
都
不
同
，
因
爲
生
活
費
乃
根
據
公
務
員
的
義
務
、
績
效
及
貴
任
而
劃
分
。
生
活
费
用
相
對
的
便
是
提
供
佘
力
_:.[
 

作
的

義

務

(
參
考
比
較
：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

V

2

 a
 )
；
此
點
並
不
適
用
於
議
員
。
原
則
上
議
員
有
權
從
事
兼
職
工
作

 

。
判
決
認
爲
薩
爾
邦
議
會
議
員
獲
得
的
是
完
整
的
生
活
費
用
，
如
果
判
決
是
根
據
上
述
原
則
做
成
的
話
，
那
麼
判
決
本

 

身
便
包
含
了
評
估
議
員

H

作
及
評
佔
議
員
费
用
，
且
以
公
務
員

H

作

或

其

他
:]'.
作

，
以

及

公

務

員

薪

俸

及

其

他

形

式

薪

 

俸
做
爲
比
較
標
準
。
但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並
沒
有
機
會
做
如
此
判
決
，
此
也
並
非
其
權
限
範
圍
。
此

外

，
判
決
內
也
沒

 

有
指
出
領
薪
的
相
對
義
務
—
即
要
求
議
員
负
天

H

作
的
法
律
權
利
。
如
果
把
完
整
的
生
活
费
用
單
是
視
爲
「
足
夠
的
生

 

存
基
礎
」

(
參
見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I

1
)
，
也
會
發
生
同
樣
的
結
果
。
如

果

「
足
夠
」
乃
意
味
不
得
超
過
某
一
上
限
，
 

如
此
便
無
法
達
到
適
合
議
員
生
活
之
費
用
標
準
，
也
沒
有
什
麼
意
義
。
如
果
其
意
是
指

r

鐙
於
議
員
工
作
績
效
提
供
之

 

足
夠
費
用
」

，
這
樣
一
來
又
是
對
議
員
丁
作
的
一
種
評
估
行
爲
。

此

外

，
薩
爾
邦
議
會
無
論
是
在
意
見
上
或
實
際
上
，
都
承
擔
提
供
薩
爾
邦
議
員
「
完
整
的
生
活
費
用
」
；
在
此
也

 

沒
有
詳
加
硏
究
在
判
決
理
由
C

I

2
所
提
之
項
目
個
別
職
位
究
竟
妥
不
妥
當
。

W
判
決
內
還
有
一
件
更
令
人
擔
憂
的
事
件
(
判
決
理
由

c

n

l)
，
就
是
說
，
M
本
法
保
障
每
一
名
議

M
都
能
從

一
九
：



國
庫
獲
得
完
整
的
生
活
費
用
，
目
的
是
，
即
使
是
沒
有
收
入
或
是
收
入
停
止
的
議
員
也
能
因
其
議
員
之
職
而
能
獲
得
符

 

合
其
職
的
生
活
费
用
。
如
此
一
來
便
產
生
了
職
業
政
客
，
至
少
是
議
員
的
職
業
隨
之
產
生
，
他
沒
有
義
務
必
需
完
成
某

 

些

工

作

，
似
是
他
必
需
付
出
全
部
的
精
力
；
他
從
基
本
法
規
定
中
獲
得
自
由
權
，
可
自
行
決
定
要
做
什
麼
來
完
成
議
員

 

任

務

，
他
也
可
以
做
所
有
可
能
的
兼
職
工
作
。
在
政
治
上
有
反
對
意
見
，
理
由
可
說
不
1:3而
喩
：
在
議
員
選
舉
時
，
匕
 

不
是
要
找
一
.
位
人
民
喉
舌
的
代
言
人
，
而
是
公
開
招
募
某
一
職
位
人
選
。
此

外

，
某

些

邦

(
像
薩
爾
邦
)
認
爲
應
將
議

 

會
議
員
的
職
務
安
排
得
使
他
們
無
法
去
從
事
規
模
較
大
的
兼
差H

作

。

在
這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某
些
人
民
代
表
團
體
(
如
巴
伐
利
亞
邦
議
會
)
特
別
要
求
其
人
民
代
表
需
來
自
某
呰
自
由
業

 

，
以
具
備
人
民
之
代
表
性
，
這
類
團
體
在
判
決
理
由
中
也
並
未
提
及
。

r

合
宜
地
保
障
議
員
超
然
獨
立
立
場
」
在
現
代
是
指
平
等
選
舉
權
、
平
等
權
進
入
議
會
，
這

JH
是
意
味
議
會
中
會

 

有

「
職
業
政
客
」
且
不
容
受
到
歧
視
。
這
也
是
基
本
法
反
對
議
會
皆
由
士
紳
名
望
組
成
的
一
種
立
場
(
在
德
意
忐
帝
國

 

憲

法

一

八

七

一

，— 一
九
〇
六
年
問
則
明
文
規
定
不
得
發
給
議
員
補
償
金
，
以
防
止
職
業
政
客
的
出
現
，
同
時
這
也
是
反

 

制
普
通
選
舉
的
一
種
利
器—

H
a
t
s
c
h
e
k
，
parlamentsrecht

 19
1
5
,
s
.
6
1
1
)

。
這
項
保
障
，
並
無
意
使
得
無
業
之

 

士
 (
靠
他
人
收
入
或
失
業
金
渡
日
)
由
於
此
一
職
位
即
可
獲
得
金
額
生
活
费
用
。
這
項
保
障
也
無
窩
促
使
議
員
成
爲
基

 

本
法
下
的
一
種
機
構
，
而
且
其
條
件
又
不
宜
視
針
對
一
種
職
業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判
決
理
由
所
稱r

:

份
足
夠
的
生
存
基

 

礎

，
且
符
合
該
職
的
重
要
性
，
也
考
慮
到
該
職
所
負
有
的
責
任
及
重
擔
，
以
及
符
合
該
職
等
級
的
需
要
」

(
判
決
理
由

 

c
n
l)
這
樣
的
內
容
不
應
抽
象
的
規
定
，
應
該
具
體
的
提
出
判
決
，
先
由
立
法
者
處
理
，
並
明
列
出
重
要
的
內
容
，



而
且
負
起
政
治
貴
任
。
要
談
到
保
障
議
員
立
場
獨
立
，
議
員
由
於
擔
任
此
職
而
造
成
必
需
減
少
其
他
工
作
，
此
時
則
以

 

補
償
金
補
償
其
收
入
；
議
員
本
身
並
無
權
要
求
獲
得
完
整
的
生
活
費
用
。

2.
本
案
判
決
內
(
判
決
理
由

C
n
3
 a
)
認
爲
莱
些
議
員
在
議
會
擔
任
特
殊
職
位
或
有
特
別
功
能
，
所
獲
得
之
報

 

酬
一
律
有
異
於！

般
議
員
補
償
金
，
是

一

種

「
議
員
等
級
費
用
」
且
認
爲
這
種
酬
金
是
基
本
法
規
定
每
名
議
員
費
用
均

 

相
同
的
一
項
例
外
，
需
有
重
大
理
由
。
而
此
特
殊
酬
勞
僅
適
用
於
議
會
議
長
及
副
議
長
。

但
是
前
述
的
酬
勞
並
非
基
於
議
員
之
職
，
而
是
基
於
議
會
本
身
選
舉
及
指
派
行
爲
之
某
礎
。
擔
任
議
會
特
別
職
務

 

或H

作
的
議
員
，
已
不
能
像
擔
任
議
員
般
的
自
由
行
使
職
權
。
他
們
在
議
會
有
義
務
參
加
開
會
，
處
理

B
常
事
務
；
議
 

會
也
可
以
委
任
特
殊
任
務
給
他
們
，
他
們
必
需
執
行
，
而
且
要
負
相
對
的
責
任
。
這
些
義
務
本
身
都
有
法
律
上
的
意
義

 

。
他
們
之
獲
得
報
酬
，
乃
與
基
本
法
第
一：：

條
第
一
項
所
定
之
議
員
補
惯
金
不
能
相
提
並
論
。
其
報
酬
可
能
是
爲
其
工
作

 

或
物
質
支
出
，
也
可
以
僅
因
其
擔
任
某
議
會
組
織
之
職
。
其
法
源
無
論
萣
某
礎
或
萣
法
理
都
是
根
據
其
他
法
條
。
因
此
 

這
些
特
殊
的
報
酬
，
並
非
因
議
員
行
使
自
由
委
任
職
而
起
，
而
是
議
會
內
部
的
額
外
任
命
，
並
不
應
列
入
「
議
員
補
償

 

金

」

一
律
平
等
這
種
見
解
裡
處
理
。
這
筆
酬
勞
不
應
與
越
本
法
規
定
的
議
員
補
償
金
：
視
同

r-
D
判
決
理
由

C
ITI
3
 a
 

，
及

C

I1
與
2
中
都
這
麼
做
。
基
本
法
事
實
上
並
沒
有
指
出
議
會
應
如
何
補
償
由
議
會
自
行
選
出
的
擔
任
各
職
的
代

 

表

=
同
樣
的
，
議
會
若
委
託
議
員
擔
任
特
殊
任
務
出
差
或
是
請
議
員
代
表
議
會
前
往
其
他
團
體
等
，
都
應

T
以
補
償
。

如
果
像
在
判
決
理
由
中
一
樣
疏
忽
了
此
處
所
描
述
的
差
別
，
那
麼
議
會
選
出
的
部
長
等
也
應
比
照
一
般
議
員
支
付

_.
九
三



一
九
四

費
用
。
此
點
顯
然
並
不
可
行
；
在
這
些
職
位
的
工
作
，
其
责
任
及
報
酬
均
與
一
般
議
員
本
身
受
到
人
民
委
任
之
職
不
同

o

3.
判
決
理
由
中
認
爲
(
C

I

V6
b
)
，
一
名
議
員
若
擔
任
可
停
職
留
薪
之
公
職
(
部

長

、
大
學
敎
師
及
包
括
邦

 

議
會
之
聯
邦
公
務
員
)
，
如
此
議
員
便
領
有
兩
份
具
生
活
費
性
質
的
收
入
，
判
決
理
由
也
認
爲
，
如
果
對
該
議
員
探
用

 

的
原
則
與r

目
前
公
務
員
法
所
規
定
之
原
則
不
符
」

’
即
爲
一
種
不
符
合
平
等
原
則
的
公
務
機
醑
當
然
不
可
能
有
義
務

 

對
同
一
人
提
供
兩
份
合
宜
的
生
活
費
用
。
如

果

「
<
口
宜
的
生
活
费
用
」
是
完
整
的
薪
金
，
那
麽
議
負
並
沒
有
權
利
要
求

 

此
一
生
活
費
(
與
判
決
理
由
所
述
不
同
)
公
務
員
轉
任
議
員
在
原
任
機
關
停
職
者
也
同
樣
沒
有
權
利
獲
此
生
活
费
(
參

 

見
判
決
理
由
C

I

V2
 CS

)
。
如
果
把
議
貝
補
償
金
與
其
他
公
務
機
關
發
放
之
薪
水
兩
者
各
適
用
之
公
務
員
法
規
則
相

 

互
計
算
，
根
本
就
是
把
不
可
比
較
之
事
物
混
合
並
論
。
基
本
法
第
一
二
條
第
一
項
適
用
於
讖
員
的
部
份
乃
指
出
，
所
有
鼷

 

員
補
償
金
金
額
的
相
同
，
並
不
依
據
過
去
或
目
前
的
收
入
來
計
算
。
重
點
在
於
，
公
務
機
關
的
薪
水
是
否
於
當
事
人
擔

 

任
誰
員
後
仍
發
放
，
而
可
視
爲
議
員
部
份
補
償
金
(
判
決
理
由
C

I

V2
 a
及
b

,

3

,

以

及C

I
2
 )
或
是
當
事
人

 

擔
任
議
員
後
不
影
響
舆
原
任
相
關
的
關
係
(
例
如
巳
友
付
之
退
体
金
，
可
相
容
之
職
位
或H

作

)
。
這
類
公
務
機
關
之

 

各
種
薪
金
也
需
加
以
分
別
：
否
則
議
員
補
償
金
法
令
便
無
法
分
辨
額
外
收
入
是
來
自
公
家
或
其
他
機
構
。
按
照
基
本
法

 

第
3
條
第
1
項
規
範
，
基
本
法
所
要
求
的
議
貝
補
償
金
一
律
平
等
，
若
想
達
到
，
il
M

i
金
制
定
方
式
，
絕
不
可
受

 

制
於
其
他
收
入
，
即
不
得
與
其
他
收
入
共
同
計
算
，
尤
其
不
得
將
公
務
員
，
薪
水
與
其
他
類
薪
水
混
爲
一
談
。
也
就
是

 

說
議
員
補
償
金
不
得
引
用
公
務
員
法
條
例
處
置
。



關
於
公
務
員
在
其
僱
用
關
係
內
負
有
工
作
義
務
者
，
於

進

入

議

會

，
依

議

會

處

理

慣

例

，
爲
保
持
其
獨
立
立
場
及

 

使
其
能
優
先
處
理
議
員
職
務
，
得
獲
請
假
或
停
職
*
包
括
再
調
整
薪
水
適
用
新
職
，
諸
如
此
類
所
適
用
的
公
務
員
法
條

 

例

，
並
非
本
判
決
的
處
理
對
象
。
其
決
定
應
取
決
於
分
別
適
用
各
狀
況
之H

作

法

=
(
如

此

，
有
閬
傅
統
的
公
務
貝
法

 

便
與
判
決
理
由
之

C

I

V
2
 a
內
容
相
違
)
到
目
前
爲
止
在
公
務
機
關
工
作
的
公
務
員
*
若
擔
任
議
員
而
並
非
一
f

 

後
領
退
体
金
，
則
絕
大
部
份
請
假
領
全
薪
，
而
私
人
機
關
(參
見

M
a
u
n
z

 i
n

 M
a
u
n
z

 D
u
r
i
g
-H
e
r
z
o
g
，

 

R
a
n
d
z
i
f
f
e
r

 1
0

 zu
 brti

 4
8

 G
G
)

如

果

繼

績

下

去

，
想
要
公
務
員
轉
任
議
員
卻
又
不
享
特
權
，
是

很

難

的

。
判

 

決
理
由
之

C

I

V2
 a
指
出
這
項
特
權
無
法
以
傅
統
的
公
務
員
原
則
解
釋
，
此
乃
合

理

看

法

。

此

外

，
連
在
公
務
員
法
內
也
沒
有
針
對
多
項
收
入
同
時
發
放
時
，
彼
此
應
如
何
合
併
計
算
，
或
停
北
某
些
收
入
，
 

或
裁
減
那
些
收
入
的
原
則
，
更
不
用
說
基
本
法
沒
有
明
定
了
。

曾
擔
任
議
員
者
領
取
退
休
金
或
其
他
費
用
，
無
論
其
根
據
何
種
法
令
，
這
筆
錢
不
得
視
爲
)
議
員
收
入
之
附
屬
收

 

入J

，
也
不
是
本
判
決
的
處
理
項
目
。

4.
判

決

理

由

之C
II
2
認

爲

，
如
果
議
員
補
償
金
不
應
以
當
公
務
員
時
薪
水
的
百
分
數
來
計
算
，
這
麼
做
乃
違
廉

 

行

爲

。這
種
計
算
方
式
在
私
法
及
公
法
上
協
議
及
規
定
上
都
可
行
(
例
如
退
休
金
及
生
活
補
給
，
也
有
其
他
情
況
)

，
爲

 

了

將

計

算

之

，
薪
金
合
法
化
—
如
根
據
判
決
理
由
C

I

所
推
論
出
的
假
設
i

但
是
這
種
計
算
方
式
在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I
 

2
開
頭
便
不
予
考
慮
。
然
而
c

IV

6
b

內
要
求
將
議
員
费
用
納
入
公
務
員
條
例
處
理
，
C

II

2.
卻

禁

止

議

員

費

用

之

計

一
九
五



一
九
六

算

根
據
公
務
員
薪
俸
，
這
兩
者
乃
相
互
矛
盾
。
事

實

上

，
公
務
員
薪
水
與
議
員
捕
償
金
兩
者
有
很
大
差
異
，
而
這
個
差

 

異
舆
議
員
费
用
如
何
訂
定
，
是

否

r

依
某
薪
俸
比
照
」
或

是

「
比
照
加
薪
法
」

，
根
本
上
均
毫
無
關
係
。
對
此
點
有
持

 

正
反
意
見
之
說
；
這
些
理
由
大
都
針
對
公
務
員
的
薪
水
是
否
應
與
其
他
機
構
的
薪
水
相
提
並
論
，
而
且
這
種
處
理
程
序

 

是
否
在
政
治
上
可
行
。
基
本
法
無
論
如
何
並
未
對
此
提
出
立
場
；
嫌
法
上
也
沒
有
附
予
議
會
自
行
決
定
的
權
利
。
立
法

 

機
構
的
決
定
彼
此
互
有
影
響
，
而
且
許
多
決
定
都
與
議
員
本
身
有
關
，
此
乃
不
可
避
免
之
事
。
但
是
這
個
處
理
程
序
如

 

果
宜
稱
其
避
免
在
公
眾
面
前
討
論
補

11
金

多

寡

，
乃
不
合
理
之
事
。

以
下
分
別
針
對
邦
議
會
法
受
到
審
査
的
規
則
，
逐
一
說
明
：

1.
 

一
九
七
五
年

一

月

二

十
一
日
在
部
份
判
決
中
已
指
出
邦
議
會
法
第
兰
條
第
一
項
與
M
合

乎

恵

法

。
無
論
是
根
據

 

本
判
決
所
指
之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條
第
一
項
或
是
根
據
我
所
提
特
別
意
見
而
作
成
一
九
七
五
年一

月
二
十
一
日
判
決
之

 

基

礎

，
這
些
法
條
都
是
可
行
的
。

2.
 
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被
宣
佈
爲
遑
憲
，
對
此
我
不
表
贊
同
。
如
果
公
務
員
或
法
官
退
休
時
也
對
他
們
財
務
上
的
權

 

利
已
制
定
完
成
才
沒
有
問
題
。
但
是
這
卻
不
適
用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句
，
而
且
對
其
他
情
況
有
關
財
務
上
的
規
定

 

已
明
確
得
知
(

6

 A
b
s
.

 2

 Sa
t
z

 1

 I
T
G
)

有

退

体

金
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才
會
制
定
財
務
上
的
規
定
。

(
此

S

 

金
並
非
原
有
的
退
休
金
，
而
是I

S
6

 A
b
s
.9,2

 Sa
t
z

 
T

大
幅
改
善
的
報
酬
)
。
如
果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只
是
指
出

 

邦
議
舍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所
指
的
當
事
人
不
霈
完
成
他
的H

作

，
郵

麼

-
這
只
是
將
邦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符
合
憲

 

法
的
判
決
加
以
實
現
。
該
規
定
因
而
屬
於
邦
議
會
法
第
七
條
與
第
八
條
的
純
粹H

作
法
規
的
範
圍
，
這
些
工
作
法
規
在


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：
十

：
口
部
份
判
決
中
，
指
爲
有
符
審
查
而
予
以
保
留
，
倂
是
現
在
在
沒
有
特
別
宣
判
下
已
經
不
再

 

受

質

疑

。
3.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、
第
九
條
及
第
十
三
條
第I

乃
違
憲
法
條
；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：
項

。

上
述
法
條
應
從

S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四
八
條
第
二
項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
m)
加
以
審
查
。

基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项
雖
然
沒
有
耍
求
要
提
供
遘
員
「
完
整
之
生
活
费
用
)

，
俏
是
現
代
議
員
在
執
行
職
務
時

 

所
面
對
的
負
擔
通
常
需
要
：
筆

「
合
宜
且
保
障
獨
立
立
場
的
補
償
金
」

，
以
做
爲
某
種
收
入
保
障
。
聯
邦
議
會
及
表
明

 

態
度
的
許
多
邦
議
會
也
都
肯
定
此
觀
點
。
因
此
從
前
使
用
的
支
出
費
用
補
償
金
用
語
也
不
再
適
用
，
這
種
字
眼
好
似
議

 

員
並
沒
有
獲
得
什
麼
委
任
職
，
1
只
是
爲
他
擔
任
此
職
時
產
生
的
：
些
花
費
或
是
最
多
也
把
停
職
當
做
「
開
支
」

，
提
 

供
一
些
補
償
。
由
於
只
足
補
償
性
赀-

根
本
也
談
不
上
是
一
份
額
外
的
收
人
。

(
附
帶
一
提
，
停
職
停
薪
補
償
，
辦
公

 

审
特
殊
開
支
等
费
用
在
議
員
費
用
法
的
確
足
戰
後
才
出
現
的
項
目
)
。
尤
其
是
一
般
的
議
員
補
償
金
已
不
像
過
去
是
大

 

槪
開
支
的
補
償
，
而
菇
爲
保
障
議
員
獨
立
地
位
提
供
的
收
入
所
得
特
別
是
議
員
也
有
一
些
特
支
费
，
在
薩
爾
邦
議
員
也

 

:
樣
亨
有
此
報
酬
。

至
目
前
爲
止
結
論
與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

1
相

符

=
此
處
我
們
所
提
的
並
不
是
：
件
自
基
本
法
頒
佈
以
來
才
出
現
的

 

事

件

，
這
是
議
會
民
主
制
度
在
早
期
便
有
的
狀
況
，
而
且
基
本
法
在
制
定
初
即
明
瞭
此
點
；
由
某
本
法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
 

項
條
文
已
不
再
僅
稱
「
支
出
费
用
補
償
金
」

.：
點
便
可
明
瞭
。

保

障

議

員

獨

立

地

位

需

花

費

多

少

的

關

鍵

在

於

議

員

爲

其

職

位

需

花

多

少

時

間

以

及

總

而

使

他

需

減

少

多

少

其

他

一
九
七



一
九
八

兼
職
就
業
的
機
會
。
此
項
標
準
要
由
各
邦
立
法
者
自
行
評
估
。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一
項

I
在
此
主
要
指
平
等
被
選
舉
權
以

 

及
平
等
不
受
阻
撓
行
使
委
任
權
—
要
求
所
有
議
員
的
補
償
金
均
相
同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I
3
 a
 )
。
補
償
金
的
標
準
也

 

必
需
適
用
每
一
個
人
，
囚
此
必
需
統
籌
合
併
計
算
出
數
字
。
如
果
—
像
聯
邦
議
會
很
明
顯
的

I
議
員
的
工
作
使
議
員
花

 

去
人
>[-;
部
精
力
去
完
成
，
如
此
若
要
再
兼
差
，
勢
必
需
花
費
非
常
人
的
力
氣
，
像
這
種
情
況
，
議
員
費
用
計
算
便
應
有
足

 

夠
理
由
以
完
全
的
生
活
費
爲
其
基
礎
。

(
判
決
理
由
中
所
提
之
完
整
生
活
費
用
)

另
一
方
面
無
法
以
個
別
的
議
員
在
那
些H

作
上
受
到
收
入
影
響
以
及
是
出
於
實
際
或
是
法
定
原
因
來
做
爲
補
償
金

 

發
放
標
準
，
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I
3

a
如
是
指
出
)
。
如
果
除
了
一
般
性
—
無
論
足
夠
與
否
—
的
基
本
歲
费
還
有
其
他

 

的
議
員
補
償
金
，
如
此
便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原
則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V
2
 a
及

b
，
C
IV
4
 a
)
此
處
其
 

他
補
償
金
包
括
根
據
議
員
原
有
收
入
或
是
單
项
收
入
，
或
是
僅
針
對
特
定
職
業
之
議
員
設
定
之
大
槪
性
數
字
。
如
果
這

 

些
額
外
的
補
償
金
彼
此
差
別
不
多
，
更
顯
示
出
有
違
平
等
原
則
，
如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V
2
到
4
針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條

 

第
九
條
及
第
十
一 一：條
第
一
項
所
提
內
容
。
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V
2
 a
指

出

，
公
務
員
法
無
法
適
用
議
員
補
償
金
平
等
計
算
的
方
式
.
，尤
其
是
基
本
法
第
一
三
七

 

條
第
一
項
規
劃
對
從
事
議
員
的
公
務
員
比
其
他
職
業
想
擔
任
議
員
條
件
還
更
嚴
格
。

下
面
再
解
說
爲
何
違
憲
的
條
文
不
能
宣
佈
無
效
(
判
決
理
由
之

C
IV
6
 a
)
 c

 

E
、



1.
1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二
一
曰
的
部
份
判
決
中
指
出
(
聯
邦
嫌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八
卷
三
二
六
(
三
三
五
)
)
，
邦

 
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M
舆
W

，
第
五
條
到
第
九
條
以
及
第
十
三
條
第I

項

第

.號
與
第
三
號
及
第
十
四
條
應
予
以
審

 

査

，
因
爲
這
些
法
條
內
規
定
與
憲
法
訴
願
人
提
出
遠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的
案
件
乃
爲
類
似
狀
況
。
訴
願
案
內
容

 

與
邦

議
會
法
第
三
、
六

、
九
條
及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I

到
三
號
均
有
關
連
無
庸
置
疑
；
這
些
條
文
包
括
與
邦
議
會
法

 
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類
似
規
則
，
其
內
容
有
必
要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加
以
審
査
，
而
後
才
可
對
邦
議
會

 
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號
做
出
判
決

。
同
樣
拥

，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4
及
W

，
與
其
相
關
之
第
三
條
第I

 

項
d
也
是
同
樣
方
式
處
理
；
這
些
法
條
是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到
第
九
條
之
基
礎
法
條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如
果
將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棄
之
不
論
-
其
第
二
項
也
隨
之
沒
有
意
義
。
在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
 

四
條
所
規
劃
之r

其
他
補
償
金
」

，
其
內
容
與
邦
議
會
法
第
五
條
到
第
九
條
及
第
十
三

條
所
規
劃
之
狀
況
及
其
彼
此
間

 

期
係
，
均
無
關
連
。
因

此

，
在
本
次
審
理
便
沒
有
必
要
，
也
不
可
能
就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十
四
條
提
及

 

之

程

序

，
審
查
其
是
否
根
據
法
院
對
民
主
的
了
解
，
符
合
基
本
法
精
神
。
一
如
判
決
所
說
，
就
此
點
無
法
做
出
判
決
。

但

是

，
如
果
法
院
在
判
決
時
提
出
一
些
與
判
決
本
文
無
關
又
無
益
的
因
素
及
考
嫌
，
對
判
決
將
是
一
件
十
分
危
險
的
事

°

此

外

，
法
院
也
無
法
針
對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句
做
出
任
何
判
決
而
收
在
判
決
理
由
內
。
判
決
理
由

 

在
審
査
邦
議
會
法
第
六
、
九
修
及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是
否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四
八
條
第
三
項
時
，
並
非

 

著
眼
在
這
些
條
文
所
規
劃
的
補
償
金
應
該
根
據
薩
爾
邦
立
法
者
之
見
解
，
認
爲
免
稅
部
份
應
納
稅
。
—
判
決
沒
這
麽
做

一
九
九



二
〇
0

是

尉

的

，
因
爲
道
些
條
文
本
身
巳
經
達
憲
，
不
必
談
免
稅
與
否
。
接
下
來
在
道
方
面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
 

句
的
逋
憲
與
否
的
問
題
也
不
便
考
慮
。
法
院
判
決
後
對
議
員
費
用
的
納
稅
有
何
影
響
與
此
法
條
的
內
容
無
關
。

2.
對

此

事

我

有

如

下

見

解

：

a)
根
據
判
袂
(

C
IV
4

C
)

，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與
第
十
四
條
之
程
序
有
違
民
主
法
治
原

則

。

我
無
意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二
〇
條
(
此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八
條
第一

項
第
一
句
有
關
)
之
民
主
原
則
或
是
根
掸
基
本
法

 

其
他
條
文
指
出
’
 一

個
議
會
議
«
費
用
規
則
應
以
何
種
執
行
條
例
讓
其
內
部
各
組
嫌
應
用
’
或
是
議
會
應
如
何
來
制
定

 

擔
任
內
部
特
別
職
務
的
報
酬
。
基
本
法
並
沒
有
要
求
議
會
內
所
有
決
定
過
程
巨
細
靡
遺
地
應
「
呈
現
在
公
眾
面
前J

 
(
 

根
本
也
不
可
行
)
；
而
一
個
邦
鼷
會
法
在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的
程
序
將
造
成
結
果r

無
法
由
大
眾
控

 

制

」

，
使
得
人
民
的
信
任
在
違
反
基
本
法
的
民
主
運
作
下
成
爲
不
可
能
，
道
種
說
法
也
不
正
確
。

只
要
有
心
想
知
道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十
四
條
內
容
的
人
，
都
可
以
很
容
易
獲
得
資
料
.
，直
接
詢
問

 

邦
議
會
是
最
簡
車
的
方
式
，
也
可
以
捆
閱
法
條
或
是
薄
會
紀
錄
’
依
本
判
決
理
由
內
的
說
法
’
頋
然
是
將
人
民
與

IK
會

 

的
關
係
看
得
十
分
籤
統
，
認
爲
議
會
不
可
信
任
，
總
是
設
法
將
討
論
結
果r

避
開
大
眾
的
控
制
」

(
從
另
一
角
度
來
看

 

道
樣
也
有
其
原
因
，
例
如
有
必
要
多
次
審
査
的
規
則
或
是
某
些
爲
個
案
而
訂
定
之
不
重
要
的
法
條
，
道
些
都
增
加
議
會

 

工

作

，
使
其
無
法
専
心
處
理
重
大
法
案
。
姑
且
不
諭
將
決
定
事
項
交
給
龐
大
的
組
織
本
身
並
非
唯
一
符
合
民
主
原
則
的

 

方

式

，
但
是
一
個
制
度
良
好
的
議
會
仍
比
任
何
其
他
種
類
的
機
構
更
能
維
持
民
主
制
度
。

有
關
於
法
治
國
家
的
原
則
’
如
果
要
以
類
似
的
觀
點
讚
美
判
決
的
過
程
’
綠
果
會
很
奇
特
。



我
無
法
認
爲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及
第
十
四
條
無
違
憲
之
情
事
。
是
否
有
其
他
法
令
可
以
設
定
議
禺
補
償

金

，
目
前
不
得
而
知
：
但
在
薩
爾
邦
並
沒
有
。

b)

有

關

納

稅

義

務

之

事

(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V
5

 

a

 

>

立
法
者
是
否
可
自
議
員
法
中
決
定
議
員
某
些
收
入
免
納
税
，
 

此
點
必
需
解
決
。
如
邦
立
法
者
若
使
議
貝
享
有
某
些
免
稅
特
權
，
根
據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V
s

b
，
將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
 

第
一
項
不
符
合
。
不
只
是
所
得
稅
，
免
税
規
定
違
憲
，
任
何
其
他
賦
予
此
種
特
權
的
規
定
都
是
違
憲
的
。

邦
立
法
楢
構
並
沒
有
權
限
處
理
所
得
稅
規
則
問
題
，
此
點
並
無
疑
問
，
因
爲
聯
邦
握
有
完
全
的
權
限
(A

r
t
l
g

 

A
b
s
5
,
7
2

 A
b
s
l
G
G
)

。
議
員
黄
用
的
免
稅
條

件

乃

全

國

一

致(
§
3

 Nr
l
2

 Sa
t
z

 1

 E
s
t
G
)

。
邦
立
法
機
構
如

 

果
想
在
議
員
費
用
的
納
稅
義
務
方
面
制
定
法
律
，
只
能
夠
制
定
符
合
聯
邦
法
條
之
法
律
，
且
以
實
現
聯
邦
之
條
件
爲
主

 

，
也
就
是
將
議
員
費
用
在
邦
法
內
定
爲
支
出
费
用
補
償
金
，
並
在
預
算
中
列
出
。
也
許
邦
立
法
機
構
在
邦
議
會
法
第
十

 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第
二
句
只
中
是
表
明
將
貪
現
聯
邦
訂
立
之
條
件
。
如
果
將
議
具
费
用
描
述
爲
「
停
職
停
薪
補
償
金
」

(
§
 

1
3

 L
T
G
)

或

是

「
其
他
補
償
金
」

(
§
1
4

 L
T
G
)
l

而
薩
爾
邦
認
爲
可
如
此
描
述
(
在
言
詞
審
理
時
其
他
邦
議
會

 

給
付
停
職
停
薪
補
償
金
之
與
薩
爾
邦
議
會
的
見
解
不
同
)
I

，
其
條
文
是
否
符
合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條
第
十
二
第
一
句
，
 

尙
需
看
如
何
尉
該
聯
邦
條
文
解
釋
。
停

職

停

薪

補

償

金

(
根
據
所
得
稅
法
第
二
四
條
第
一
號
有
繳
稅
義
務
)
雖
與
其
他

 

免
稅
的
支
出
費
用
補
償
金
並
列
，
但
卻
例
外
不
享
受
免
稅
的
優
待
(
參
見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條
第
+

二
號
)

另
外
可
考
慮
的
是
，
本
判
決
使
得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條
第
十
二
號
第
一
句
不
適
用
議
員
補
償
金
上
，
在
該
所
得
税
法

 

上
的
支
出
费
用
補
償
金
是
指
如
果
開
支
沒
有
免
稅
優
待
，
就
可
以
常
成
是
廣
吿
費
用
；
如
此
實
際
上
爲
收
入
的
補
償
金

二
o
一



二
〇
二

便
不
適
用
所
得
稅
法
了
。
(
參
見p

e
t
e
r
s
.
H
e
r
m
a
I
m
,
A
n
m
l
3
a

 

S

 

S

3

 

E
s
t
G
)

。而
此
逋
用
鼸
員
補
償
金
 

。
本

判

決

蹇

嫌
8

償
金
蘯
出
雜
項
開
支
補
償
費
之
範
園
-

即
爲
收
入
，
根
據
基
本
法
也
實
屬
收
入
。

像
道
類
對
議
貝
费
用
的
特
殊
稅
法
不
能
見
容
於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(
判
決
理
由
之
c

IV
5

b

也
如
是
見
解
)
 

，
因
爲
沒
有
足
夠
理
由
證
實
該
基
本
法
條
已
狸
寅
現
。
即
使
基
本
法
稱
議
員
應
獲
得
合
宜
之
獨
立
地
位
I

，
也
不
足
 

做
爲
特
權
的
理
由
。
議
員
補
償
金
採
取
费
用
一
致
的
原
則
也
不
是
問
題
，
雖
然
此
原
則
要
求
所
有
的
議
員
收
入
應
相
同

 

，
但
是
並
未
表
示
道
筆
收
入
在
稅
收
方
面
比
起
蠢
應
納
稅
的
收
入
可
享
有
特
椹
。

立
法
檐
構
願
就
公
職
之
報
酬
課
税
問
題
’

重
行
規
劃
處
理
’

此
乃
另
一
面
的
問
題
，
並
非
上
述
陳
述
的
著
眼
點
。


